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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本法律意见书中下列词语具有以下特定涵义： 

新开普、上市公司、发行人 指 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300248

迪科远望、标的公司 指 北京迪科远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迪科有限 指 北京迪科远望科技有限公司，系迪科远望前身

交易对方 指 迪科远望全体股东之合称 

交易标的、标的资产 指 交易对方持有的迪科远望 100%的股权 

郑州佳辰 指 郑州佳辰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本次交易、本次重组、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 
指

发行人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标

的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发行 指
发行人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标

的资产 

募集配套资金 指

发行人为向交易对方支付购买标的资产的部

分对价而拟向郑州佳辰、罗会军、吴凤辉、柳

楠等 4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 

补偿义务人 指 迪科远望全体股东之合称 

配套资金认购方 指
郑州佳辰、罗会军、吴凤辉、柳楠等 4名特定

对象 

基准日 指
本次交易的审计、评估基准日，为 2014 年 12

月 31 日 

交割日 指

标的资产过户至新开普名下之日，即迪科远望

股东由交易对方变更为新开普，并依法办理完

毕股东变更登记手续之日 

业绩承诺期 指 2015 年度、2016 年度 

《购买资产协议》 指

新开普与迪科远望及其股东就本次交易而于

2015 年 2 月 12 日签署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协议》 

《业绩补偿协议》 指
新开普与补偿义务人于2015年2月12日签署

的附生效条件的《业绩补偿协议》 

《股份认购协议》 指
新开普与配套资金认购方于 2015 年 2 月 12

日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 

《重组报告书》 指

《关于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报告书（草案）》 

《迪科远望评估报告》 指

中企华评估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2015)第

1023 号”《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北

京迪科远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权项目

所涉及的北京迪科远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 

《迪科远望审计报告》 指 立信会计师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5]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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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023 号”《北京迪科远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2014 年度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迪科远望盈利预测审核报

告》 
指

立信会计师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5]第

710024 号”《北京迪科远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新开普审计报告》 指

立信会计师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5]第

710025 号”《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新开普备考报告》 指

立信会计师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5]第

710030 号”《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备考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微校宝 指 微校宝（北京）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独立财务顾问、南京证券 指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枫/本所 指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立信会计师 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企华评估 指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合同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管理办法》 指 《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若干问题的规定》 指
《证监会公告[2008]14 号——关于规范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指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指 《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 指 《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 指 《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结算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郑州市工商局 指 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北京市工商局 指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海淀工商局 指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 

商标局 指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 

连云港质监局 指 江苏省连云港质量技术监督局 

杭州银行上地支行 指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上地支行 

股份 指 在中国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 

元 指 人民币元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

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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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关于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的法律意见书 

国枫律证字[2015]AN031-1 号 

 

致：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新开普与本所签订的《律师服务协议》，本所作为新开普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事宜的专项法律顾问，对新开普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的交易对方就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向本所律师提供的有关文件进行核查和验证（以下称“查验”），并根

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管理办法》、《若干问题的规定》、《收购

办法》、《实施细则》、《关于修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与配套融资相关规定的决

定》、《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以及其他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

神出具本法律意见。 

 

对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1、本所律师依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管理办法》、《收购

办法》、《实施细则》、《若干问题的规定》、《修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与配套融

资相关规定的决定》以及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相关文件的规定和本

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发表法律意见； 

2、本所律师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严格履行法定职责，

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对新开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合法性、合规

性、真实性和有效性进行了充分核查并发表法律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否则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新开普申请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必备

的法定文件随其他材料一同上报有关主管部门，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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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责任； 

4、本所律师同意新开普在其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申请文件中自行引用

或按照中国证监会的审核要求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不得因该等引用而导

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5、本所律师已经审阅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需的有关文件和

资料，并据此出具法律意见；但对于会计审计、资产评估、投资决策等专业事项，

本法律意见书只作引用且不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与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有关的报表、数据、审计和资产评估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用，

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且

对于这些内容本所律师并不具备核查和作出判断的合法资格； 

6、新开普、标的公司已分别承诺和声明：保证其已向本所律师提供了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全部有关事实材料，并且所提供的文件和材料是真实、准

确、完整的，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所提供文件材料为副本或复

印件的均与正本或原件一致；保证对所提供的文件和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7、本所律师根据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对新开普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

的交易对方向本所律师提供的有关文件材料进行了适当核查；本所律师已对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所有文件资料及证言进行审查判断，并据此出具法律意见； 

8、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

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各方、其他有关单位或有关人

士出具或提供的证明文件、证言或文件的复印件出具法律意见。  

9、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新开普为申请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之目的使用，非经本

所同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

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律师对下述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文件

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查验： 

1、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方案； 

2、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各方的主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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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批准和授权； 

4、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质性条件； 

5、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协议； 

6、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标的资产； 

7、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债权债务及其他权利义务的处理；  

8、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关联交易与同业竞争； 

9、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信息披露； 

10、参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证券服务机构的资格； 

11、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当事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的核查。 

 

综上，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第二十条的要求和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有关要求，按照我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方案 

 

根据《重组报告书》、新开普与交易对方签署的《购买资产协议》、新开普与

补偿义务人签署的《业绩补偿协议》、新开普与配套资金认购方签署的《股份认

购协议》以及新开普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会议文件及会议决议，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方案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概况 

 

新开普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交易对方持有的迪科远

望 100%的股权，并向郑州佳辰、罗会军、吴凤辉、柳楠等 4 名特定对象非公开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具体如下： 

1、新开普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交易对方持有的迪科

远望 100%的股权，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32,000 万元，其中以现金方式支付

16,400 万元，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 15,6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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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开普向郑州佳辰、罗会军、吴凤辉、柳楠等 4 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8,000 万元，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

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部分现金对价。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交易总金额（本次购买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金额-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中用于支付现金对价部分）的 25%。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新开普将持有迪科远望 100%的股权，迪科远望

将成为新开普的全资子公司。根据《重组办法》的规定，新开普本次交易涉及上

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需经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员会审核并经中国证监会

核准。 

本次募集的配套资金将主要用于支付标的资产现金对价，实际募集的配套资

金与拟募集的配套资金上限缺口部分，由新开普自筹资金解决。新开普本次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不以配套资金的成功募集为前提，最终配套资金成功募

集与否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行为的实施。 

 

（二）标的资产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交易对方持有的迪科远望 100%股权。 

 

（三）交易对方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为迪科远望的全体股东，即：刘永春、丛伟滋、李洪、

熊小洪、白海清、黄暂度。 

 

（四）标的资产的价格及定价依据 

 

根据《购买资产协议》，标的资产的价格参考迪科远望截至评估基准日经具

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评估的净资产暨股东权益价值确定为 32,000 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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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支付方式 

 

根据《购买资产协议》及《重组报告书》，新开普以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和

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支付购买标的资产的对价，具体如下： 

交易对方 
交易对价 

（万元） 

以现金方式支付

的标的资产对价

金额（万元） 

以发行股份方式

支付的标的资产

对价金额（万元）

发行股份数量 

（股） 

刘永春 14,720 7,544 7,176 2,523,206

丛伟滋 14,720 7,544 7,176 2,523,206

李  洪 640 328 312 109,704

熊小洪 640 328 312 109,704

白海清 640 328 312 109,704

黄暂度 640 328 312 109,704

合计 32,000 16,400 15,600 5,485,228

 

上述发行完成前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

事项，则发行股份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六）发行股份情况 

 

本次交易中，新开普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交易对方持

有的迪科远望 100%的股权，并向郑州佳辰、罗会军、吴凤辉、柳楠等 4 名特定

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相关发行股份情况如下： 

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交易发行股份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 

元。 

2、发行方式、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1）本次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购买标的资产的发行对象为全部迪科远望股

东，发行方式为非公开发行，该 6名迪科远望股东均以其持有的迪科远望的股权

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2）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为郑州佳辰、罗会军、吴凤辉、柳楠等

4 名特定对象，发行方式为非公开发行，郑州佳辰、罗会军、吴凤辉、柳楠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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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特定对象均以现金认购。 

3、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定价依据及发行价格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标的资产和向郑州佳辰、

罗会军、吴凤辉、柳楠等 4名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定价基准

日均为新开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议案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即新开普第

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1）根据《购买资产协议》，新开普向迪科远望股东发行股份价格的确定方

式为参考定价基准日前 60 个交易日的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6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计算方式为：定价基准日前 60 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总

额／定价基准日前 60 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总量），所确定的发行价格为 28.44 元

/股。 

上述发行价格的最终确定尚须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在交割日前，如发

生除权除息事项，则对上述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2）根据《股份认购协议》，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价格的确定方式为

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1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1个交易

日股票交易均价的计算方式为：定价基准日前 1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

准日前 1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 90%，由此确定此次发行价格为 28.44 元/

股。 

上述发行完成前新开普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

项，则对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4、发行股份数量 

（1）购买标的资产发行的股份数量 

新开普本次向 6名迪科远望股东合计发行股份 5,485,228 股，具体发行股份

情况详见本法律意见书之“一、（五）”。 

上述发行完成前新开普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

项，则发行股份数量将相应进行调整。 

（2）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数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拟合计发行股份不超过 2,812,937 股，其中，拟向郑州佳

辰发行 1,881,153 股，向罗会军发行 379,746 股，向吴凤辉发行 200,421 股，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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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楠发行 351,617 股。 

上述发行完成前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

事项，则股份发行数量将相应进行调整。 

5、拟上市地点 

本次交易发行的股票将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 

6、锁定期安排 

（1）购买资产发行股份的锁定期安排 

刘永春、丛伟滋、李洪、熊小洪、白海清、黄暂度本次认购的全部公司股份

自本次发行完成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进行转让或上市交易；自本次发行完成届

满 12 个月之日起，其本次认购的全部公司股份在迪科远望 2016 年度审计报告和

关于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减值测试报告出具后且迪科远望全体股

东按照《业绩补偿协议》履行完毕全部补偿义务（如有）后方可进行转让或上市

交易。 

若前述限售期及可全部转让或上市交易的前提、股份数与当时有效的法律、

法规、规章、相关证券监管部门及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不相符，可根据当时有

效的法律、法规、规章、相关证券监管部门及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进行相应调

整。 

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对象由于上市公司发生送股、转增股本等事项增持的

上市公司股份，亦分别遵守上述承诺。 

本次购买资产发行股份的最终限售期由新开普股东大会授权其董事会根据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主管部门审核要求进行调整，对于该等调整，交易对方应

本着诚实信用及促进本次交易完成的原则，竭尽最大努力与其他方协商达成最终

限售安排。 

（2）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的锁定期安排 

郑州佳辰、罗会军、吴凤辉、柳楠认购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自该次

发行完成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或上市交易；该次发行完成

后，配套资金认购方由于上市公司发生送股、转增股本等事项增持的上市公司股

份，亦分别遵守上述承诺。 

若该限售期与当时有效的法律、法规、规章、相关证券监管部门及证券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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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的有关规定不相符，可根据当时有效的法律、法规、规章、相关证券监管部门

及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七）现金支付情况 

 

1、本次交易中，新开普向交易对方支付的现金比例为全部交易对价的

51.25%，为 16,400 万元，具体支付情况详见本法律意见书之“一、（五）”，用于

支付的现金部分来源于本次募集的配套资金。 

2、上述现金支付时间为：在标的资产过户至新开普名下之日（交割日）起

10 日内向交易对方支付现金对价的 50%，剩余 50%的现金对价自交割日起 150 日

内支付给交易对方。 

3、上市公司支付的上述现金对价应先扣除由其代扣代缴的交易对方依法应

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4、如新开普本次交易的配套资金未能募集成功，由新开普以自筹资金支付

前述现金对价。 

 

（八）期间损益归属 

 

迪科远望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的损益情况及数额由上市公司书面认

可的财务审计机构于交割日起 30 日内进行专项审计确认。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

日期间，标的资产产生的损益由上市公司享有和承担。 

 

（九）留存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1、截至本次交易发行完成日（即本次交易发行的股份在结算公司完成登记

手续），上市公司留存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将由本次交易发行后的新老股东共享。 

2、截至评估基准日，迪科远望留存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将由上市公司享有。 

 

（十）配套募集资金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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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募集的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支付购买标

的资产所需的现金对价。 

 

（十一）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决议有效期为关于本

次交易的有关议案提交新开普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若上市公司

在上述有效期内取得中国证监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核准，决议有效期自动延

长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之日。 

 

经查验，本所律师认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以及新开普《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各方的主体资格 

 

经查验，本次交易的相关各方包括：标的资产的购买方新开普；本次交易的

交易对方，即迪科远望全体股东；募集配套资金的认购方，即郑州佳辰、罗会军、

吴凤辉、柳楠。 

 

（一）新开普 

 

1、新开普基本情况 

根据新开普持有的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注册号：410199100002906) 及

本所律师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的相关信息，新开普成立于 2000 年

4 月 25 日，住所为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迎春街 18 号，法定代表人为杨维

国，公司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上市），经营范围为：“计算机系统集成，计算机

及相关产品、仪器仪表、各类智能卡应用产品、智能卡机具、智能卡终端、智能

卡节能产品、智能卡家电及软件的设计、开发、生产、销售、维护；第二类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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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不含固定电话信息服务和互联网信息服务、截止

2015 年 10 月 20 日)计算机技术咨询、服务（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应

经审批的未获批准前不得经营），从事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法律、法

规规定应经审批方可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电力智能抄表系统、

金融支付系统及终端的生产与销售；建筑智能化工程设计与施工（凭资质证经

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根据新开普持有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新开普出具的声明并

经本所律师检索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百度搜索引擎等，新开普最近

3年遵守有关工商行政管理的法律、法规，守法经营，没有因违反有关工商行政

管理法律、法规而受到过处罚的记录。 

根据结算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30 日出具的《发行人股本结构表（按股份性质

统计）》，截至 2015 年 1 月 30 日，新开普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流通股（或非流通股） 57,191,250 40.07

高管锁定股 57,191,250 40.07

二、无限售流通股 85,528,750 59.93

其中未托管股数 0 0.00

三、总股本 142,720,000 100.00

 

2、新开普股本演变 

根据新开普的工商登记资料及其公开披露的信息，新开普的股本演变情况如

下： 

（1）2008 年 5 月整体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 

新开普系由郑州新开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依法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

司。郑州新开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以 2007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以截至 2007

年 12月 31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值27,459,537.86元为基数，折成股本2,745万元，

余额计入资本公积，整体变更设立郑州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新开普设立时

的股本总额为 2,745 万股，注册资本为 2,745 万元。 

新开普于 2008 年 5 月 12 日获得郑州市工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注册号：410199100002906）。 

新开普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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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或姓名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杨维国 988.20 36.00

2 尚卫国 219.60 8.00

3 赵利宾 219.60 8.00

4 傅常顺 219.60 8.00

5 华梦阳 219.60 8.00

6 付秋生 192.15 7.00

7 刘恩臣 192.15 7.00

8 郎金文 164.70 6.00

9 葛晓阁 164.70 6.00

10 杜建平 164.70 6.00

合  计 2,745.00 100.00

 

（2）2008 年增资扩股 

2008 年 10 月 10 日，新开普召开 200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增

加注册资本至 2,850 万元的决议，同意于照永、陈振亚、王卓、李永革、杨文寿、

邵彦超、尚卫国分别以货币资金 15 万元认购新开普新增发行的股份，合计 105

万股。 

河南盛元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盛元联合会计师”）于

2008 年 12 月 23 日出具《验资报告书》（豫盛元验资（2008）第 03004 号），验

证截至 2008 年 12 月 23 日，于照永、陈振亚、王卓、李永革、杨文寿、邵彦超、

尚卫国已足额缴纳新增的注册资本。 

2008 年 12 月 30 日，新开普在郑州市工商局办理完毕本次增资扩股的变更

登记手续。本次增资扩股完成后，新开普的注册资本为 2,850 万元，具体股东及

股本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或姓名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杨维国 9,882,000.00 34.67

2 尚卫国 2,346,000.00 8.23

3 赵利宾 2,196,000.00 7.70

4 傅常顺 2,196,000.00 7.70

5 华梦阳 2,196,000.00 7.70

6 刘恩臣 1,921,500.00 6.74

7 付秋生 1,921,500.00 6.74

8 杜建平 1,647,000.00 5.78

9 郎金文 1,647,000.00 5.78

10 葛晓阁 1,647,000.00 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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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李永革 150,000.00 0.53

12 陈振亚 150,000.00 0.53

13 于照永 150,000.00 0.53

14 王卓 150,000.00 0.53

15 杨文寿 150,000.00 0.53

16 邵彦超 150,000.00 0.53

合  计 28,500,000.00 100.00

 

（3）2010 年第一次增资 

2010 年 2 月 26 日，新开普召开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将

册资本增加至 3,006 万元，股本总额增加为 3,006 万股，同意向杨维国、付秋生、

杜建平、郎金文、葛晓阁、吴凤辉定向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56 万股，其中，杨维

国以现金 157.96 万元认购 71.8 万股，付秋生以现金 40.26 万元认购 18.3 万股，

郎金文、杜建平、葛晓阁分别以现金 33.66 万元认购 15.3 万股，吴凤辉以现金

44 万元认购 20 万股。本次增资价格为 2.2 元/股。 

盛元联合会计师于 2010 年 3 月 4 日出具《验资报告书》（豫盛元验资（2010）

第 03002 号），验证截至 2010 年 3 月 4 日，杨维国、付秋生、杜建平、郎金文、

葛晓阁、吴凤辉已足额缴纳新增的注册资本。 

2010 年 3 月 8 日，新开普在郑州市工商局办理完毕本次增资扩股的变更登

记手续。本次增资扩股完成后，新开普的注册资本为 3,006 万元，具体股东及股

本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或姓名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杨维国 10,600,000.00 35.26

2 尚卫国 2,346,000.00 7.80

3 赵利宾 2,196,000.00 7.31

4 傅常顺 2,196,000.00 7.31

5 华梦阳 2,196,000.00 7.31

6 付秋生 2,104,000.00 7.00

7 刘恩臣 1,921,500.00 6.39

8 杜建平 1,800,000.00 5.99

9 郎金文 1,800,000.00 5.99

10 葛晓阁 1,800,000.00 5.99

11 吴凤辉 200,000.00 0.67

12 李永革 150,000.00 0.50

13 陈振亚 150,000.00 0.50

14 于照永 150,000.00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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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王卓 150,000.00 0.50

16 杨文寿 150,000.00 0.50

17 邵彦超 150,000.00 0.50

合  计 30,060,000.00 100.00

 

（4）2010 年股份转让 

2010 年 3 月 8 日，新开普股东华梦阳、赵利宾、傅常顺、尚卫国、刘恩臣

分别与张振京、焦征海、张晋、郭伍、秦玉昆、秦天福、刘建新、崔红松、王勇

军、肖难、韩雪、陈传兵、郭永旺、张建英、李文坚、丁广勇、阎玉玺、曾劲松、

马东亚、华燚、吴冠军、陈卫国、彭勇平、徐亚飞、尚勤强、杨长昆、马超锋、

沈延晓、苏扬鸣、高永辉、毕强伟、关虎、谢伟、李江、刘建军、冯一新、于滨、

任海伦、张翀、王葆玲、李军艳、赵鑫、袁胜兵等 43 人签订《股份转让合同》，

约定华梦阳、赵利宾、傅常顺、尚卫国、刘恩臣将其持有的新开普 147 万股股份

转让给上述 43 名自然人。本次股份转让价格为 1元/股。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具体股东及股本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或姓名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杨维国 10,600,000.00 35.2628

2 尚卫国 2,185,500.00 7.2705

3 付秋生 2,104,500.00 7.0010

4 赵利宾 1,800,000.00 5.9880

5 刘恩臣 1,800,000.00 5.9880

6 傅常顺 1,800,000.00 5.9880

7 郎金文 1,800,000.00 5.9880

8 华梦阳 1,800,000.00 5.9880

9 葛晓阁 1,800,000.00 5.9880

10 杜建平 1,800,000.00 5.9880

11 吴凤辉 200,000.00 0.6653

12 于照永 150,000.00 0.4990

13 杨文寿 150,000.00 0.4990

14 王  卓 150,000.00 0.4990

15 陈振亚 150,000.00 0.4990

16 邵彦超 150,000.00 0.4990

17 李永革 150,000.00 0.4990

18 李文坚 150,000.00 0.4990

19 张振京 50,000.00 0.1663

20 焦征海 50,000.00 0.1663

21 秦天福 50,000.00 0.1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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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王勇军 50,000.00 0.1663

23 韩  雪 50,000.00 0.1663

24 张建英 50,000.00 0.1663

25 郭永旺 50,000.00 0.1663

26 苏扬鸣 50,000.00 0.1663

27 杨长昆 50,000.00 0.1663

28 陈卫国 50,000.00 0.1663

29 吴冠军 50,000.00 0.1663

30 马东亚 50,000.00 0.1663

31 沈延晓 50,000.00 0.1663

32 张  翀 50,000.00 0.1663

33 王葆玲 50,000.00 0.1663

34 李军艳 50,000.00 0.1663

35 张  晋 20,000.00 0.0665

36 秦玉昆 20,000.00 0.0665

37 郭  伍 20,000.00 0.0665

38 刘建新 20,000.00 0.0665

39 崔红松 20,000.00 0.0665

40 肖  难 20,000.00 0.0665

41 陈传兵 20,000.00 0.0665

42 高永辉 20,000.00 0.0665

43 毕强伟 20,000.00 0.0665

44 关  虎 20,000.00 0.0665

45 冯一新 20,000.00 0.0665

46 于  滨 20,000.00 0.0665

47 丁广勇 20,000.00 0.0665

48 阎玉玺 20,000.00 0.0665

49 曾劲松 20,000.00 0.0665

50 马超锋 20,000.00 0.0665

51 徐亚飞 20,000.00 0.0665

52 彭勇平 20,000.00 0.0665

53 尚勤强 20,000.00 0.0665

54 华  燚 20,000.00 0.0665

55 任海伦 20,000.00 0.0665

56 刘建军 20,000.00 0.0665

57 李  江 20,000.00 0.0665

58 谢  伟 20,000.00 0.0665

59 袁胜兵 20,000.00 0.0665

60 赵  鑫 20,000.00 0.0665

合  计 30,060,000.00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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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10 年第二次增资 

2010 年 3 月 23 日，新开普召开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注

册资本增加至 3,340 万元，股本总额增加为 3,340 万股，全部新增股份由无锡国

联卓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认购。 

盛元联合会计师于 2010 年 3 月 24 日出具《验资报告书》（豫盛元验资（2010）

第 03003 号），验证截至 2010 年 3 月 24 日，无锡国联卓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已

足额缴纳新增的注册资本。 

2010 年 3 月 30 日，发行人在郑州市工商局办理完毕本次增资扩股的变更登

记手续。本次增资扩股完成后，发行人的注册资本为 3,340 万元，具体股东及股

本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或姓名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杨维国 10,600,000.00 31.7365

2 尚卫国 2,185,500.00 6.5434

3 付秋生 2,104,500.00 6.3009

4 赵利宾 1,800,000.00 5.3892

5 刘恩臣 1,800,000.00 5.3892

6 傅常顺 1,800,000.00 5.3892

7 郎金文 1,800,000.00 5.3892

8 华梦阳 1,800,000.00 5.3892

9 葛晓阁 1,800,000.00 5.3892

10 杜建平 1,800,000.00 5.3892

11 吴凤辉 200,000.00 0.5988

12 于照永 150,000.00 0.4491

13 杨文寿 150,000.00 0.4491

14 王  卓 150,000.00 0.4491

15 陈振亚 150,000.00 0.4491

16 邵彦超 150,000.00 0.4491

17 李永革 150,000.00 0.4491

18 李文坚 150,000.00 0.4491

19 张振京 50,000.00 0.1497

20 焦征海 50,000.00 0.1497

21 秦天福 50,000.00 0.1497

22 王勇军 50,000.00 0.1497

23 韩  雪 50,000.00 0.1497

24 张建英 50,000.00 0.1497

25 郭永旺 50,000.00 0.1497

26 苏扬鸣 50,000.00 0.1497

27 杨长昆 50,000.00 0.1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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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陈卫国 50,000.00 0.1497

29 吴冠军 50,000.00 0.1497

30 马东亚 50,000.00 0.1497

31 沈延晓 50,000.00 0.1497

32 张  翀 50,000.00 0.1497

33 王葆玲 50,000.00 0.1497

34 李军艳 50,000.00 0.1497

35 张  晋 20,000.00 0.0599

36 秦玉昆 20,000.00 0.0599

37 郭  伍 20,000.00 0.0599

38 刘建新 20,000.00 0.0599

39 崔红松 20,000.00 0.0599

40 肖  难 20,000.00 0.0599

41 陈传兵 20,000.00 0.0599

42 高永辉 20,000.00 0.0599

43 毕强伟 20,000.00 0.0599

44 关  虎 20,000.00 0.0599

45 冯一新 20,000.00 0.0599

46 于  滨 20,000.00 0.0599

47 丁广勇 20,000.00 0.0599

48 阎玉玺 20,000.00 0.0599

49 曾劲松 20,000.00 0.0599

50 马超锋 20,000.00 0.0599

51 徐亚飞 20,000.00 0.0599

52 彭勇平 20,000.00 0.0599

53 尚勤强 20,000.00 0.0599

54 华  燚 20,000.00 0.0599

55 任海伦 20,000.00 0.0599

56 刘建军 20,000.00 0.0599

57 李  江 20,000.00 0.0599

58 谢  伟 20,000.00 0.0599

59 袁胜兵 20,000.00 0.0599

60 赵  鑫 20,000.00 0.0599

61 无锡国联卓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340,000.00 10.00

合  计 33,400,000.00 100.0000

 

（6）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2011 年 6 月，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郑州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批复》（证监许可[2011] 1067 号文）核准，新

开普在中国境内首次公开发行了人民币普通股（A 股）1,120 万股股票，新开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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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本总额变更为 4,460 万元，股份总数变更为 4,460 万股。2011 年 7 月，经

深交所《关于郑州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创业板上市的通

知》（深圳上[2011]227 号）核准，新开普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

易，证券简称“新开普”，证券代码为“300248”。 

2011 年 7 月 25 日，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验资报告》（利

安达验字[2011]第 1067 号），验证截至 2011 年 7 月 25 日，新开普已实际发行普

通股 1,120 万股，注册资本变更为 4,460 万元，股本总额变更为 4,460 万元。 

2011 年 8 月 5 日，新开普获发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410199100002906）。 

（7）2012 年 7 月增加注册资本 

2012 年 4 月 18 日，新开普召开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审

议郑州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的议案》，决定以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新开普总股本 4,460 万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2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合计转增股本 4,460 万股，转增后，新开普股本总额为 8,920 万元，股份总

数为 8,920 万股。 

2012 年 5 月 16 日，利安达会计师出具《验资报告》（利安达验字[2012]第

1023 号），验证截至 2012 年 5 月 9 日，新开普已将资本公积 4,460 万元转增股

本，注册资本增加至 8,920 万元。 

2012 年 6 月 7 日，新开普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

于增加郑州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同意新开普以资本公积

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合计转增股本 4,460 万股，转增后，注册资本

增加至 8,920 万元。 

2012 年 7 月 10 日，新开普获发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410199100002906）。 

（8）2014 年 7 月增加注册资本 

2014 年 4 月 22 日，新开普召开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审

议郑州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的议案》，决定以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新开普总股本 8,920 万股为基数，向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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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1 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6

股，合计转增股本 5,352 万股，转增后，新开普股本总额为 14,272 万元，股份

总数为 14,272 万股。 

2014 年 6 月 4 日，立信会计师出具《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14]第 710997

号），验证截至 2014 年 5 月 19 日，新开普已将资本公积 5,352 万元转增股本，

注册资本增加至 14,272 万元。 

2014 年 6 月 26 日，新开普召开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

于增加郑州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同意新开普以资本公积

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6股，转增后，注册资本增加至 14,272 万元。 

2014 年 7 月 18 日，新开普获发变更后的《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410199100002906）。 

根据新开普陈述并经本所律师查询其公开披露的信息，自本次变更完成后至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新开普未发生其他股本变动情形。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新开普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且其已依法公开发行股票并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交易；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

日，新开普不存在破产、解散、清算以及其他根据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其《公司章程》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新开普具备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主体资格。 

 

（二）本次交易资产转让方的主体资格 

 

1、刘永春 

根据刘永春提供的身份证明文件及其陈述并经查验，刘永春基本情况如下：

刘永春，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 11010819690829****，未拥有其他国家或

地区的长期/永久居留权。 

 

2、丛伟滋 

根据丛伟滋提供的身份证明文件及其陈述并经查验，丛伟滋基本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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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伟滋，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 11010519700920****，未拥有其他国家或

地区的长期/永久居留权。 

 

3、李洪 

根据李洪提供的身份证明文件及其陈述并经查验，李洪基本情况如下：李洪，

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 21128219791114****，未拥有其他国家或地区的长

期/永久居留权。 

 

4、熊小洪 

根据熊小洪提供的身份证明文件及其陈述并经查验，熊小洪基本情况如下：

熊小洪，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 13108219800529****，未拥有其他国家或

地区的长期/永久居留权。 

 

5、白海清 

根据白海清提供的身份证明文件及其陈述并经查验，白海清基本情况如下：

白海清，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 13252119730201****，未拥有其他国家或

地区的长期/永久居留权。 

 

6、黄暂度 

根据黄暂度提供的身份证明文件及其陈述并经查验，黄暂度基本情况如下：

黄暂度，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 35058319780417****，未拥有其他国家或

地区的长期/永久居留权。 

 

根据交易对方分别出具的声明与承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交易对方与新

开普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任何关

联关系。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刘永春、丛伟滋、李洪、熊小洪、白海清、黄暂度等

6名自然人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中国公民，均具备作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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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产出售方及股份认购方之主体资格。 

 

（三）募集配套资金认购方主体资格 

 

1、郑州佳辰 

根据郑州佳辰持有的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注册号：410100000143317）

及本所律师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查询的相关信息，郑州佳辰成立于

2015 年 2 月 9 日，主要经营场所为郑州市高新区翠竹街 6 号国家 863 中部软件

园 9号楼 4层 405 房间，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杨维国，企业类型为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为：“企业管理咨询；企业信息咨询、商务信息咨询、经济贸易信息咨

询；企业营销策划。（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根据郑州佳辰全体合伙人于 2015 年 2 月 4 日签署的《郑州佳辰企业管理咨

询中心（有限合伙）合伙协议》、《合伙出资确认书》及本所律师在全国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网站查询的相关信息，郑州佳辰各合伙人及其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或姓名 合伙人性质 
认缴出资金额

（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 

1 杨维国 普通合伙人 2,000.00 37.38

2 付秋生 有限合伙人 570.00 10.65

3 华梦阳 有限合伙人 400.00 7.48

4 尚卫国 有限合伙人 350.00 6.54

5 赵利宾 有限合伙人 350.00 6.54

6 傅常顺 有限合伙人 350.00 6.54

7 杜建平 有限合伙人 350.00 6.54

8 郎金文 有限合伙人 350.00 6.54

9 葛晓阁 有限合伙人 350.00 6.54

10 刘恩臣 有限合伙人 280.00 5.23

合计 5,350.00 100.00

 

根据新开普公开披露的信息并经本所律师查验，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郑州佳辰的合伙人为新开普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人员，且为一致

行动人，具体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或姓名 
持有新开普股份情况

（股） 
在新开普任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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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杨维国 33,920,000 董事长、总经理 

2 付秋生 6,734,400 董事、常务副总经理 

3 华梦阳 5,760,000 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4 尚卫国 6,993,600 董事、副总经理 

5 赵利宾 5,760,000 董事、副总经理 

6 傅常顺 5,760,000 副总经理 

7 杜建平 5,760,000 副总经理 

8 郎金文 5,460,000 核心人员 

9 葛晓阁 5,760,000 核心人员 

10 刘恩臣 5,410,000 监事会主席 

 

根据郑州佳辰出具的声明并经本所律师检索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

站、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网、中国证监会网站、深交所网站以及相关搜

索引擎，郑州佳辰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合伙企业，具有独立的主体资格、

独立对外承担法律责任，不存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其合伙协议

的规定需要终止或解散之情形。 

根据郑州佳辰出具的声明，“本合伙企业认购新开普股份的资金来源真实合

法、均为各合伙人以自有资金出资，不存在向第三方募集的情况，不存在违法违

规的情形、不存在被有关部门收缴、追索等法律风险；本合伙企业各合伙人认缴

的出资将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向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报送募集配套资金部分的非公开发行方案前足额缴纳”；“本合伙企

业财产份额/各合伙人的出资不存在被质押、冻结、司法查封或拍卖、托管、设

定委托、信托、第三方权利、被依法限制表决权的情形，不存在利益输送或其他

权益安排，本合伙企业财产份额/各合伙人的出资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本合伙企业将持有新开普的股份，本合伙企业未就该等

股份设置任何质押、托管、委托、信托、第三方权利、被依法限制表决权等情形，

不存在代其他方持有的情形，不存在利益输送或其他权益安排，不存在纠纷或潜

在纠纷”；“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本合伙企业认购新开普为募集配套资金非

公开发行股份的锁定期届满前，本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不退伙”；“本合伙企业认购

新开普为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的股份，不存在通过结构化资产管理产品参与

认购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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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罗会军 

根据罗会军提供的身份证明文件及其陈述并经查验，罗会军基本情况如下：

罗会军，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 41108119720408****，未拥有其他国家或

地区的长期/永久居留权；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罗会军担任新开普董事。 

 

3、吴凤辉 

根据吴凤辉提供的身份证明文件及其陈述并经查验，吴凤辉基本情况如下：

吴凤辉，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 35012719661112****，未拥有其他国家或

地区的长期/永久居留权。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吴凤辉持有新开普子公司

福建新开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41.06%的股权。 

 

4、柳楠 

根据柳楠提供的身份证明文件及其陈述并经查验，柳楠基本情况如下：柳楠，

女，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 21030419700330****，未拥有其他国家或地区的长

期/永久居留权。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郑州佳辰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合伙企业，吴

凤辉、罗会军、柳楠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中国公民，均具备作为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配套资金认购方之主体资格。 

 

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批准和授权 

 

（一）已取得的批准和授权 

 

1、新开普已取得的批准和授权 

（1）2015 年 2 月 12 日，新开普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在关联董

事对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审议通过了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

关的议案，具体包括：《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方案的议案》、《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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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关于审议<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关于本次重组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借

壳上市的议案》、《关于本次重组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

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关于本次重组构成

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签订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及<业绩补偿协议>的议案》、《关于签订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关于批准本次重组相关审计报告、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及评估报告的议案》、《公

司董事会关于本次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

说明》、《关于聘任本次重组中介机构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

理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相关事宜

的议案》。 

针对上述议案中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新开普独立董事已于2015年2月12日

出具了《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函》，同意将

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新开普独立董事于2015年2月12日出具了《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宜的意

见》，认为本次《重组报告书》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管理

办法》、《若干问题的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方案合理，具备可操作性，在取得必要的批准、授权和核准后即可实施，

并认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利于上市公司进一步提高资产质量、扩大业务规模，

提高盈利能力，有利于上市公司的可持续发展，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因此同意上市公司董事会将本次重组事项相关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标的公司已取得的批准和授权 

2015 年 2 月 10 日，迪科远望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同意

新开普以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迪科远望 100%股权，同意标的公司及

其股东与新开普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购买资产协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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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尚需取得的批准和授权 

 

依据《重组办法》、《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新开

普《公司章程》的规定，新开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取得如下批准和授权： 

1、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新开普股东大会在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审

议批准。 

2、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除上述尚需取得的批准和授权外，新开普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在现阶段已履行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程序，取得的相关批准和授权合法、

有效。 

 

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质性条件 

 

经查验新开普与交易对方签署的《购买资产协议》、《业绩补偿协议》、新开

普出具的相关说明，迪科远望相关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以及立信会计师出具

的《新开普审计报告》、《迪科远望审计报告》、《迪科远望评估报告》、《迪科远望

盈利预测审核报告》、《新开普备考报告》、新开普公开披露的信息、新开普和迪

科远望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会议决议及公告文件等，本所律师认为，新

开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重组办法》的

相关规定： 

 

（一）符合《重组办法》规定的实质性条件 

 

经查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重组办法》第十一条、第四十三条、第四

十四条、第四十五条和第四十六条的相关规定： 

1、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迪科远望主营业务为“智能一卡通系统及相关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集成、销

售和服务”，属于国家产业政策鼓励发展的行业，新开普在本次交易完成后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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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科远望 100%股权，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本次重组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

方式购买的资产为迪科远望 100%的股权，不涉及立项、环保、规划、建设等报

批事项；本次重组不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规定的垄断行为，不会导

致相关行业垄断情形。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国家产业政

策和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反垄断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符合《重组办

法》第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 

2、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会导致新开普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 

新开普为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已依法公开发行股票并在深交所创业板挂牌交

易的上市公司；本次重组上市公司拟发行股份共计 8,298,165 股，本次重组完成

后，新开普的股本总额将达到约 151,018,165 元，不少于 5,000 万元，新开普发

行的社会公众股不低于发行后总股本的 25%。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不会导致新开普的股本总额和股权分布不符合《创业板上市规则》规定的

股票上市条件，符合《重组办法》第十一条第（二）项之规定。 

3、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资产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

合法权益的情形 

经查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方已聘请中介机构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标

的资产分别进行了审计、评估，并出具了《迪科远望审计报告》和《迪科远望评

估报告》；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标的资产的价格系参考《迪科远望评估

报告》的评估结果，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且该等交易定价已经新开普独立董事

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并在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的情形下经过新开普董事会审议通

过。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资产定价公允，不存在损

害新开普及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符合《重组办法》第十一条第（三）项之规定。 

4、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资产权属清晰，资产过户或者转移不存在法

律障碍，相关债权债务处理合法 

本次交易购买的标的资产为迪科远望 100%的股权，根据新开普和交易对方

签署的《购买资产协议》以及交易对方出具的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查验，交易对方

合法拥有标的资产，标的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不存在质

押、担保或其他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况；交易对方将标的资产转让给新开普不会违

反任何法律法规或迪科远望公司章程的强制性规定，亦不会违反任何交易对方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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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签署或将要签署的以交易对方为缔约一方或对交易标的有约束力的任何合同、

承诺或其他文件，且本次交易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后，标的公司将由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因此将该等股权资产过户至新开普名下不存在法律障碍；

本次拟购买的标的资产所涉及标的公司的主要资产权属清晰、权属证书完备有

效，不存在可能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产生实质性不利影响的产权纠纷或潜在纠

纷，以及抵押、担保等使主要资产财产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况；本次重大资产购买

中拟购买资产为股权，不涉及债权债务的转移。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所涉及的资产权属清晰，资产过户或者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相关债权

债务处理合法，符合《重组办法》第十一条第（四）项和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三）

项之规定。 

5、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利于新开普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可能导致其

在本次重组后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 

根据新开普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及

《重组报告书》，本次交易系对上市公司现有业务的整合提升，将有利于上市公

司进一步提高资产质量、扩大业务规模、提高市场核心竞争力、增强抗风险能力、

增强持续经营和盈利能力。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后，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有利于新开普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可能导致其在本次重组后主

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符合《重组办法》第十一条第（五）

项之规定。 

6、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利于新开普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

面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保持独立，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

关规定 

根据新开普出具的说明及其公开披露的资料，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新开普

已经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建立了独立运营的公司管理体制，

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和机构等方面保持了独立性，具有面向市场自主经营

的能力。经查验，本次资产重组完成后，新开普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

构等方面仍独立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与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不存在同业竞争或者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

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此外，新开普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已出具相关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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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继续维持新开普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和机

构等方面的独立性。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新开普在

资产、业务、机构、财务和人员等方面将与其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继续保持独

立，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符合《重组办法》第十一

条第（六）项之规定。 

7、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利于新开普保持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 

新开普已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建

立了合法、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不会导致新开普股东大

会、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或各职能部门在机构设置、主要职权以及履

行职责的程序等方面发生重大调整，也未涉及重大经营决策规则与程序、信息披

露制度等新开普内部主要管理制度的重大变化。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新开

普仍将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及《公司章程》的要求规范运作，保持并不断完善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

此外，新开普的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已向新开普作出承诺，不利用其实际控制

人和控股股东地位损害新开普及中小股东的利益，在遇有与其自身利益相关的事

项时，将采取必要的回避措施。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利于

新开普保持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符合《重组办法》第十一条第（七）项之

规定。 

8、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改善公司财务状况和

增强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上市公司减少关联交易和避免同业竞争，增强独立性 

根据新开普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本

次交易系对上市公司现有业务的整合提升，将有利于新开普扩大市场份额、聚集

行业内优质客户资源、增强核心竞争力、抗风险能力以及持续经营和盈利能力。

经查验，新开普不会因本次交易产生新的关联交易或同业竞争；根据新开普现行

有效的相关制度，本次交易完成后，迪科远望将成为新开普的全资子公司，迪科

远望及其子公司与其关联方之间的交易也需纳入新开普的关联交易范畴并履行

相关审批程序；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已出具《承诺函》，保证在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与新开普继续保持人员独立、资产独立、业务独立、财务独

立和机构独立，保证不利用新开普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地位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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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开普及其中小股东的利益，在遇有与其自身利益相关的事项时，将采取必要的

回避措施；同时，本次交易对方分别出具了《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新开普在资产、业

务、机构、财务和人员等方面将与其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继续保持独立。据此，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改善公司财务

状况和增强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上市公司减少关联交易和避免同业竞争，增强

独立性，符合《重组办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 

9、新开普最近一年财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经查验，立信会计师对新开普最近一年的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出具了无保

留意见的《新开普审计报告》。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新开普最近一年财务报告

由注册会计师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符合《重组办法》第四十三条第一

款第（二）项之规定。 

10、新开普及其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根据新开普及其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分别出具的声明以及本所律师检索

中国证监会网站、全国人民法院执行系统，新开普及其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的情形，符合《重组办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 

11、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将增强新开普与迪科远望现有主营业务的协同效应，

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 

根据新开普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及《重组报告书》，新开普本次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标的资产，系对上市公司现有业务的整合提升，将增强新

开普与迪科远望现有主营业务的协同效应，进一步增强上市公司的持续经营和盈

利能力；本次交易系向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之外的

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据此，本所律师认

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将增强新开普与迪科远望现有主营业务的协同效应，不会

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符合《重组办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 

12、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符合《重组办法》第四十四条和

第四十五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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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涉及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向其他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

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 28.44 元/股，

系根据新开普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60 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均

价确定，向其他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为 28.44 元/股，系不低于新开

普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1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均价的 90%，符

合《重组办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之规定。 

13、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发行股份的锁定期安排符合《重组办

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发行股份的锁定期安排详见本法律意见

书之“一、（六）、6”。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上述锁定期安排符合《重组办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 

 

（二）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管理办法》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相关规定 

 

经查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新开普向交易对象作为支

付交易对价而发行股份，并为募集配套资金而向郑州佳辰、罗会军、吴凤辉、柳

楠等 4名特定对象发行股份，新开普上述非公开发行股份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及《管理办法》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规定： 

1、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非公开发行符合《管理办法》第九条的规定 

（1）根据上市公司出具的说明及其公开披露的信息，上市公司最近二年盈

利，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者为计算依据，符合《管理办法》第九

条第（一）项的规定； 

（2）根据立信会计师出具的《新开普审计报告》，上市公司会计基础工作规

范，经营成果真实，内部控制制度健全且被有效执行，能够合理保证公司财务报

告的可靠性、生产经营的合法性，以及营运的效率与效果，符合《管理办法》第

九条第（二）项的规定； 

（3）根据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并经查验，上市公司最近二年按照《公

司章程》的规定实施现金分红，符合《管理办法》第九条第（三）项的规定； 

（4）根据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郑州新开普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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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中瑞岳华审字[2013]第 1764 号）、立信会计师出具

的《郑州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

[2014]第 710354 号）、《新开普审计报告》并经查验，上市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

财务报表未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符合《管

理办法》第九条第（四）项的规定； 

（5）根据上市公司出具的声明、公开披露的信息以及《新开普审计报告》，

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的人员、资产、财务分开，机构、业务独立，

能够自主经营管理，上市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不存在违规对外提供担保或者资金

被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以借款、代偿债务、代垫

款项或者其他方式占用的情形，符合《管理办法》第九条第（五）项的规定。 

2、根据新开普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分别出具的承诺函、新开普公开披

露的信息、立信会计师出具的《新开普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查验，上市公司

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十条规定的不得非公开发行股份的以下情形： 

（1）本次发行申请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最近十二个月内未履行向投资者作出的公开承诺； 

（3）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受到行政处罚且情节

严重，或者受到刑事处罚，或者因违反证券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受到中国证监

会的行政处罚；最近十二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4）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最近十二个月内因违反证券法律、

行政法规、规章，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或者受到刑事处罚； 

（5）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存在违反《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

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的行为，或者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

罚、最近十二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6）严重损害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其他情形。 

3、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募集资金使用符合《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 

根据上市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审议通过的议案及会议决议、《重组报告

书》、立信会计师出具的《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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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鉴证报告》（信会师报字[2015]第 710027 号）并经本所律师查验，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募集资金使用符合《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 

（1）前次募集资金基本使用完毕，且使用进度和效果与披露情况基本一致； 

（2）本次募集资金系为了支付购买迪科远望 100%股权的现金对价，用途符

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3）本次募集资金系为了支付购买迪科远望 100%股权的现金对价，非用于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予他人、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

或接或者间接投资于以买卖有价证券为主要业务的公司； 

（4）本次募集资金投资实施后，不会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产生同业竞

争或者影响公司生产经营的独立性。 

4、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符合《管理办法》第十五条

条的规定 

根据新开普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议案及会议决议，本次募集

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为郑州佳辰、罗会军、吴凤辉、柳楠等 4名特定对象，并将

提交新开普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符合《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的规定。 

5、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发行价格符合《公司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二款、

第一百二十七条、《重组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及《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第一

款的相关规定 

经查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向其他特定

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

为 28.44 元/股，系根据新开普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60 个交易

日的股票交易均价确定，为募集配套资金而向其他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的发行价

格为 28.44 元/股，系不低于新开普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1 个

交易日的股票交易均价的 90%，两次发行的股票均为人民币普通股股票，每股发

行条件和价格均相同。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两次发行均

符合《公司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二款、第一百二十七条、《重组办法》第四十

五条第一款及《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的相关规定。 

6、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的锁定期符合《管理办法》第

十六条第一款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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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以及本次配套资金认购方分别出具的承诺函，本

所律师认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的锁定期安排[详见本法

律意见书之“一、（六）、6”]符合《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的相关规定。 

7、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发行方式符合《证券法》第十条的规定 

经查验，发行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非公开发行股票，未采用广告、公开

劝诱和变相公开的方式，符合《证券法》第十条之规定。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重组办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实质性条件。 

 

五、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协议 

 

（一）《购买资产协议》 

 

2015 年 2 月 12 日，新开普与交易对方和迪科远望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购

买资产协议》，就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现金支付、发行股份的价格和

数量、业绩补偿、股份锁定、资产交割或过户的时间安排、过渡期安排、滚存未

分配利润的安排、税费的承担、各方的声明和保证、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的

运作、协议的生效等事项进行了明确约定，主要条款如下： 

1、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 

拟购买标的资产的价格参考迪科远望截至评估基准日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

的资产评估机构评估的净资产暨股东权益价值确定为 32,000 万元。 

2、支付方式 

新开普以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支付购买标的资产

的对价。 

新开普在标的公司100%股权过户至新开普名下之日起10日内向交易对方支

付现金对价的 50%，剩余 50%的现金对价自交割日起 150 日内支付给交易对方。

上述支付的现金对价应先扣除由新开普代扣代缴的交易对方依法应缴纳的个人

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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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锁定期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发行股份的锁定期安排详见本法律意见

书之“一、（六）、6”。 

4、标的资产交割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之日起 3日内，交易对方应开始为新

开普办理标的资产的交割，即将迪科远望的股东由交易对方变更为新开普，并依

法办理迪科远望股东变更登记手续，包括但不限于：（1）修改迪科远望公司章程

相应条款；（2）向迪科远望所属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法办理股东变更的相关登记

手续，并将新开普登记于迪科远望的股东名册。 

如本次交易按法律法规之规定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为本次交易之目的，

迪科远望将由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变更后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

本及交易对方各自的出资比例应与截至《购买资产协议》签署日迪科远望的注册

资本及各股东的持股比例一致，迪科远望及交易对方应最迟在本次交易获得中国

证监会核准之日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并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不得影响标的资

产的交割。 

5、过渡期损益 

各方同意，标的公司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的损益情况及数额由新开普

认可的财务审计机构于交割日起 30 日内进行专项审计确认，标的公司自评估基

准日至交割日期间产生的损益由新开普享有和承担。 

6、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截至评估基准日，迪科远望留存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将在本次发行后由新开

普享有；自评估基准日至本次交易完成日，迪科远望不得进行利润分配。 

7、标的资产所涉债权债务的处理 

本次新开普拟购买的标的资产为股权资产，不涉及与标的资产相关人员的重

新安排或职工安置事宜，标的资产涉及的公司与其员工之间的劳动关系维持不

变；本次交易为收购迪科远望 100%的股权，不涉及债权债务的处理，原由迪科

远望承担的债权债务在交割日后仍然由迪科远望享有和承担，该协议另有约定的

除外。 

8、与标的资产相关的人员安排及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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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割日后，新开普将作为迪科远望的股东行使股东权利，并通过迪科远望作

为其子公司的股东行使股东权力，分别依据迪科远望及其子公司章程，对目标公

司进行经营和管理，具体包括： 

（1）迪科远望及其子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证券交易

所的规则以及新开普的要求修改各自的公司章程及相关公司治理、经营管理制

度； 

（2）新开普将改组迪科远望董事会，并有权提名迪科远望董事会 1/2 以上

的董事席位，迪科远望的法定代表人由新开普提名的董事担任； 

（3）新开普将委派财务人员出任迪科远望的财务负责人，同时委派一名副

总经理，并由迪科远望董事会聘任，按照迪科远望的章程及相关管理制度履行职

务； 

（4）迪科远望的财务与会计制度应参照新开普的相关制度和要求实施，包

括：合同管理、项目预算、收入确认、现金流管理、坏账准备、采购管理、发票

管理、现金管理、子公司间内部结算、固定资产折旧、审计费用摊销等规定，建

立完善的内控制度。 

各方同意，本次交易完成后： 

（1）同意选举刘永春、丛伟滋为迪科远望董事，同意聘任丛伟滋担任迪科

远望总经理，并由本次交易完成后迪科远望新组建的董事会聘任，按照迪科远望

的章程及相关管理制度履行职务； 

（2）同意聘任刘永春担任新开普副总经理，并按照新开普《公司章程》及

议事规则由新开普董事会聘任； 

（3）在业绩承诺期内，迪科远望原管理层（即刘永春、丛伟滋、李洪、熊

小洪、白海清、黄暂度）的工资、奖金标准由刘永春、丛伟滋制定，如刘永春、

丛伟滋制定的前述工资奖金的人均涨幅不超过迪科远望原管理层前一年度人均

工资奖金的 20%，则包括新开普提名董事在内的迪科远望董事会应予以同意，如

刘永春、丛伟滋制定的前述工资奖金的人均涨幅超过迪科远望原管理层前一年度

人均工资奖金的 20%，需由本次交易完成后迪科远望新组建的董事会讨论决定；

迪科远望原管理层外其他员工的工资、奖金及福利标准由刘永春、丛伟滋依据国

家及企业所在地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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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业绩承诺期内，除非迪科远望原管理层主动离职，新开普将保持迪

科远望原管理层的稳定，未经刘永春、丛伟滋同意，新开普及本次交易完成后迪

科远望新组建的董事会不得变动迪科远望原管理层（新开普委派的财务负责人及

副总经理除外）； 

（5）在业绩承诺期内，迪科远望的业务经营应由刘永春、丛伟滋等原管理

层负责，新开普及本次交易完成后迪科远望新组建的董事会不干涉迪科远望及其

子公司的具体经营活动，新开普在业务拓展与迪科远望发生冲突时维护迪科远望

及其子公司在同等条件下的优先权； 

（6）本次交易完成后至业绩承诺期届满，新开普保证不以资金拆借、代垫

等任何方式占用迪科远望的资金，且未经刘永春、丛伟滋同意，不以迪科远望及

其子公司的任何资产进行非迪科远望或其子公司自身经营所需的抵押、质押或其

他担保。 

9、协议生效 

各方一致同意，《购买资产协议》经各方盖章（若为法人）、签字（若为自然

人）以及各方法定代表人（若为法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即成立，并自下述先决条

件均满足之日起生效，除非各方以书面形式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豁免下述先

决条件中的一项或多项： 

（1）该协议所述本次交易及本次发行方案，已按照《公司法》、新开普《公

司章程》及议事规则的规定经新开普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该协议所述本次交易及本次发行方案，已按法律法规之规定获得中国

证监会的核准；  

（3）如本次交易实施前，本次交易适用的法律、法规予以修订，提出其他

强制性审批要求或豁免部分行政许可事项的，则以届时生效的法律、法规为准调

整《购买资产协议》的生效条件。 

 

（二）《业绩补偿协议》 

 

2015 年 2 月 12 日，新开普与补偿义务人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业绩补偿协

议》，就利润补偿期间、利润承诺数、实际盈利数的确定、利润补偿的实施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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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进行了明确约定，主要条款如下： 

1、补偿期间 

该协议项下盈利补偿的测算期间为 2015 年度、2016 年度。 

2、净利润承诺数 

补偿义务人共同承诺，迪科远望 2015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以当年经审计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准）不低于 2,000 万元，2015

年度和 2016 年度累计实现的净利润（以当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准）不低于 4,700 万元。迪科远望 2015 年和 2016 年的

净利润承诺数以补偿义务人承诺的净利润数为准。 

3、实际盈利数 

该协议项下标的资产在每一补偿期间的实际盈利数（以当年经审计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准），以中国当时有效的会计准则为

基础、按承诺净利润的口径（以当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准）计算，并以新开普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

出具的专项意见审核确认的净利润数为准，前述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的审计

标准应采取与上市公司相同的方法，并符合当时合法有效的会计准则和中国证监

会的相关规定。若补偿义务人对前述专项意见有不同意见，则由上市公司与补偿

义务人双方另行共同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专项意见结果

进行复核。 

4、补偿方式 

标的资产在每一补偿期末累计实现的并经专项意见审核确认的实际盈利数

低于同期净利润承诺数，则补偿义务人以所持上市公司股份对上市公司进行补

偿，补偿股份的数量不超过上市公司根据《购买资产协议》向补偿义务人发行股

份的总数；如补偿义务人所持上市公司股份不足以补偿时，则补偿义务人以现金

方式进行补偿，现金补偿金额不超过上市公司根据《购买资产协议》向补偿义务

人支付的现金对价总额；补偿义务人依据本协议支付的补偿总金额（股份补偿总

数量×发行价格+现金补偿总金额）应不超过上市公司根据《购买资产协议》向

补偿义务人支付的标的资产总对价扣除个人所得税后的金额。 

如新开普在本次交易完成后至新开普收到该协议约定的全部股份补偿和/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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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补偿之日期间发生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事项，

则补偿义务人实际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和累计需补偿的股份数量上限将根据实际

情况进行除权调整；如新开普在上述期间内有现金分红的，补偿股份数在补偿实

施时累计获得的分红收益（以缴纳个人所得税后金额为准），应随之无偿赠予新

开普。 

5、减值测试 

在全部测算期间届满后，新开普将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

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在测算期间最后一年的专项意见出具日后 30 个工作

日内出具资产减值测试报告。若补偿义务人对前述减值测试结果有不同意见，则

由上市公司与补偿义务人双方另行共同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

所对减值测试结果进行复核。 

6、协议生效 

《业绩补偿协议》自新开普和各补偿义务人盖章（若为法人）、签字（若为

自然人）以及各方法定代表人（若为法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即成立，《购买资产

协议》生效时《业绩补偿协议》同时生效。 

 

（三）《股份认购协议》 

 

2015 年 2 月 12 日，新开普与郑州佳辰、罗会军、吴凤辉、柳楠分别签署了

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对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的认购数量、认购价

格、认购方式、支付方式、限售期等事项进行了约定，主要条款如下： 

1、认购数量 

新开普同意配套资金认购方作为本次发行特定对象，向配套资金认购方合计

发行股份 2,812,937 股，每股面值 1元。该发行完成前新开普如有派息、送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股份认购数量将相应进行调整。 

2、认购价格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新开普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发行

价格为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1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1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1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 90%。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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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方式确定的认购价格为每股 28.44 元。该发行完成前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

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对本次认购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3、认购方式 

配套资金认购方同意以现金认购该协议中约定的新开普向其发行的股份。 

4、支付方式 

在新开普该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配套资金认购方按照新开普及其

聘请的承销机构发出的《缴款通知书》中确认的具体缴款日期将该协议约定的认

购款项足额汇入专项账户。 

5、限售期 

郑州佳辰、罗会军、吴凤辉、柳楠认购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自该次

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让或上市交易。 

若该限售期与当时有效的法律、法规、规章、相关证券监管部门及证券交易

所的有关规定不相符，可根据当时有效的法律、法规、规章、相关证券监管部门

及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6、违约责任 

《股份认购协议》生效后，如配套资金认购方不能在《缴款通知书》确认的

具体缴款日期向专项账户支付全部认购款项，则上市公司有权要求配套资金认购

方继续按照《股份认购协议》的约定履行认购义务，同时配套资金认购方应向上

市公司支付《股份认购协议》项下认购款总金额 5%的违约金，并赔偿因此给上

市公司造成的全部损失。 

 

经查验，上述《购买资产协议》、《业绩补偿协议》和《股份认购协议》系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各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已经相关各方签署并加盖公章，协

议形式合法有效，协议内容符合《合同法》、《重组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前述协议没有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没有

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存在法律规

定的无效情形；该等协议均为附生效条件的协议，在该等协议约定的生效条件全

部成就后即可生效，对当事各方具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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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标的资产 

 

根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标的资产为交易对方持有

的迪科远望 100%股权。经查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涉及标的公司的基

本情况、资产、债务和对外担保等情况如下： 

 

（一）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及历史沿革 

 

1、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根据迪科远望的工商登记资料、迪科远望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注册号：

110108002696240）及本所律师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司系统网站上查询所获相

关信息，迪科远望设立于 2001 年 5 月 16 日，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法定代表

人为刘永春，住所为北京市海淀区苏州街 18 号长远天地大厦 2号楼 1007 室，公

司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经营范围为：“生产加工

IC 卡读写机（限分支机构经营）；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计算机系统

集成；销售自行开发后的产品、机械设备、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

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经济贸易咨询；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根据迪科远望的工商登记资料并经查验，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迪科远

望的股本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或姓名 出资金额（万元） 比例（%） 

1 刘永春 460 46

2 丛伟滋 460 46

3 李  洪 20 2

4 熊小洪 20 2

5 白海清 20 2

6 黄暂度 20 2

合计 1,000 100

 

2、标的公司历史沿革 

根据标的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及本所律师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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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查询所获信息，标的公司的历史沿革如下： 

（1）2001 年 5 月 16 日设立 

标的公司系由刘永春、丛伟滋于 2001 年 5 月 16 日共同出资设立，设立时的

企业名称为北京迪科远望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50 万元，企业类型为有限责

任公司，住所为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厂洼小区厂洼幼儿园三层，法定代表人

为刘永春，经营范围为：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应经审批的，未获审批

前不得经营；法律、法规未规定审批的，企业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北京华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于 2001 年 4 月 28 日出具《开业登记验

资报告书》([2001]华京验 B 字第 0231 号），验证截至 2001 年 4 月 28 日，迪科

有限已收到股东出资 50 万元，出资方式均为货币。 

迪科有限设立时的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或姓名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刘永春 25.50 51

2 丛伟滋 24.50 49

合计 50.00 100

 

（2）2003 年 11 月 25 日增加注册资本 

2003 年 11 月 18 日，迪科有限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迪科有限增加注册资

本至 1,000 万元，其中股东刘永春认缴新增出资 484.5 万元，股东丛伟滋认缴新

增出资 465.5 万元，出资方式均为非专利技术，自其签订财产转移协议书之日起，

前述非专利技术归迪科有限所有。 

2003 年 11 月 18 日，刘永春、丛伟滋共同出具《高新技术成果说明书及确

认书》，一致确认刘永春、丛伟滋共同持有的“迪科远望宿舍管理系统技术”为

高新技术成果，确认其价值为 950 万元，同意将其投资到迪科有限，占迪科有限

注册资本的 95%，其中，刘永春拥有该非专利技术的 51%，价值为 484.5 万元；

丛伟滋拥有该非专利技术的 49%，价值为 465.5 万元。 

同日，刘永春、丛伟滋分别与迪科有限签订《北京迪科远望科技有限公司财

产权转移协议书》，约定刘永春、丛伟滋分别将其价值为 484.5 万元、465.5 万

元的非专利技术（迪科远望宿舍管理系统技术）财产转让给迪科有限，自该协议

签署之日起，刘永春、丛伟滋不再对该非专利技术拥有所有权，仅以出资额为限



 

 45

享有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 

2003 年 11 月 20 日，刘永春、丛伟滋签署《北京迪科远望科技有限公司章

程》，约定刘永春、丛伟滋的非专利技术出资为高新技术成果，非专利技术出资

950 万元，其中刘永春出资 484.5 万元，丛伟滋出资 465.5 万元。 

2003 年 11 月 21 日，北京市洪州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评估报告》（洪

州评报字（2003）第 2-211 号）。根据该评估报告，截至 2003 年 11 月 18 日，非

专利技术“迪科远望宿舍管理系统技术”的资产总值为 950 万元，其中刘永春拥

有 484.50 万元，占评估总值的 51%，丛伟滋拥有 465.50 万元，占评估总值的 49%。 

2003年11月21日，北京正大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正大验字[2003]

第 B085 号），验资截至 2003 年 11 月 21 日，迪科有限已收到全部股东缴纳的新

增注册资本 950 万元，出资方式为非专利技术（迪科远望宿舍管理系统技术）出

资。 

2003年11月24日，北京正大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审计报告》（正大审字（2003）

第 B023 号），审验确认股东刘永春出资的 484.5 万元非专利技术、丛伟滋出资的

465.5 万元非专利技术均为迪科远望宿舍管理系统技术，上述非专利技术合计

950 万元，已完成转移手续。 

本次增资完成后，标的公司的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或姓名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刘永春 510 51

2 丛伟滋 490 49

合计 1,000 100

 

2003 年 11 月 25 日，迪科有限就本次增资事宜获得北京市工商局换发的《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1101082269624）。 

经查验，就本次增资，本所律师需说明的是： 

本次增资中标的公司股东刘永春、丛伟滋以非专利技术出资的比例不符合当

时有效的《公司法》及《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科技部等部门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若干规定的通知》（国办发[1999]29 号）的相关规定，且其用以出资的非专利技

术未取得科技部出具的《出资入股高新技术成果认定书》，不符合当时有效的《关

于以高新技术成果出资入股若干问题的规定》、《科学技术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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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关于以高新技术成果作价入股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科发政字[1999]351 号）、

《科学技术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以高新技术成果出资入股有关问题的补

充通知》（国科发政字[2000]255 号）等关于高新技术成果出资入股的相关规定。 

尽管《公司法》及《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科技部等部门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若干规定的通知》规定了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作价出资的比例限制，但根据本

次增资当时有效的《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以下称“《园区条例》”）、《中关村科

技园区企业登记注册管理办法》（以下称“《园区登记办法》”）的相关规定，“以

高新技术成果出资设立公司和股份合作企业的，对其高新技术成果出资所占注册

资本（金）和股权的比例不作限制，由出资人在企业章程中约定。企业注册资本

（金）中以高新技术成果出资的，对高新技术成果应当经法定评估机构评估”，

“出资人以高新技术成果出资的，应当出具高新技术成果说明书；该项高新技术

成果应当由企业的全体出资人一致确认，并应当在章程中写明。经全体出资人确

认的高新技术成果可以作为注册资本（金）登记注册”。 

经查验，迪科有限 2001 年在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区注册成立，本次增资中，

迪科有限股东以非专利技术出资的比例及程序均符合《园区条例》和《园区登记

办法》的上述规定，且迪科有限已于 2003 年 11 月 25 日就本次增资事宜获得北

京市工商局的核准，办理了变更登记。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标的公司股东刘永春、丛伟滋本次以非专利技术出资

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且经过了公司登记机关的核准，本次出资符合当时有效

且标的公司适用的《园区条例》和《园区登记办法》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根据迪科远望及其全体股东共同出具的确认函，各方就本次出资不存在任何

纠纷或争议。 

（3）2004 年 4 月 30 日变更住所 

2004 年 4 月，迪科有限住所变更为北京市海淀区苏州街 18 号长远天地大厦

2号楼 1007 室。 

标的公司就上述变更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并于 2004 年 4 月 30 日获得北京

市工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1101082269624）。 

（4）2006 年 11 月 17 日变更经营范围 

2006 年 11 月 13 日，迪科有限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变更经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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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公司就上述变更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并于 2006 年 11 月 17 日获得海

淀工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1101082269624），经营范围变

更为：“生产加工 IC 卡读写机（限分支机构经营）；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

营；应经审批的，未获批准前不得经营；法律、法规未规定审批的，自主选择经

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实缴注册资本 1,000 万元；其中非专利技术出资 950

万元）”。 

（5）2008 年 11 月股权转让 

2008 年 11 月 19 日，迪科有限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刘永春将其对迪科有

限的实缴 0.5 万货币出资转让给丛伟滋，实缴 9.5 万元知识产权出资转让给丛伟

滋。 

2008 年 11 月 19 日，刘永春与丛伟滋就前述股权转让签署了《出资转让协

议书》，约定前述股权转让事项。 

根据刘永春、丛伟滋共同出具的确认函，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为每一元注册资

本作价一元，股权转让价款合计 10 万元，已由丛伟滋全部支付完毕；本次股权

转让真实、有效，双方就本次股权转让不存在任何争议或纠纷。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标的公司的股权结构变更为： 

序号 股东名称或姓名 
出资金额

（万元） 
出资方式 比例（%） 

1 刘永春 500
25 货币 

50
475 知识产权 

2 丛伟滋 500
25 货币 

50
475 知识产权 

合计 1,000  100

 

（6）2010 年 1 月 22 日整体变更 

2010 年 1 月，标的公司整体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并履行了以下程序： 

2009 年 10 月 20 日，迪科有限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将迪科有限的公司类

型由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公

司的议案》和《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变更为股份公司相关事宜的议案》。 

2009 年 12 月 12 日，中兆源（北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北京迪

科远望科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中兆源审字[2009]第 082 号），截至审计基准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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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11 月 30 日，迪科有限的净资产为 1,013.14 万元。 

2009 年 12 月 24 日，中国中财国誉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北京迪科远望

科技有限公司企业改制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中财国誉评报字[2009]第 039

号），截至评估基准日 2009 年 11 月 30 日，迪科有限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值为

1,028.20 万元。 

2010 年 1 月 9 日，标的公司召开创立大会暨首届股东大会，同意将迪科有

限变更为股份公司，拟设立股份公司名称为北京迪科远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由

刘永春、丛伟滋二人共同发起设立，确认并同意按照 1:1 比例将迪科有限的净资

产折合成股本，共计折合股本 1,000 万股，每股面值 1元，由各发起人按照其各

自在迪科有限的出资比例持有相应的股份数额，余额转入公司资本公积。 

2010 年 1 月 15 日，北京市工商局出具《公司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京）

名称变核（内）字[2010]第 0000893 号），核准标的公司变更后的企业名称为北

京迪科远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 月 21 日，中兆源（北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变更验资

报告》（中兆源验字[2010]第 003 号），验证截至 2010 年 1 月 21 日，迪科有限变

更为迪科远望，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其中原股东刘永春占有的净资产 500 万

元折股 500 万股，每股 1元；原股东丛伟滋占有的净资产 500 万元折股 500 万股，

每股 1元；净资产折股余额计入迪科远望的资本公积。 

整体变更完成后，标的公司的股权结构变更为： 

序号 股东名称或姓名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刘永春 500 50

2 丛伟滋 500 50

合计 1,000 100

 

标的公司已就上述变更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并于 2010 年 1 月 22 日获得北

京市工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110108002696240）。 

（7）2012 年 3 月 16 日股权转让、变更经营范围 

2012 年 2 月 1 日，迪科远望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同意增加新股东熊小洪、

白海清、李洪、黄暂度；同意丛伟滋分别向李洪、熊小洪转让 20 万股股份，同

意刘永春分别向白海清、黄暂度转让 20 万股股份；同意变更经营范围。 

就前述股份转让事宜，2012 年 2 月 1 日，丛伟滋与熊小洪签订《股份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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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书》，刘永春分别与白海清、黄暂度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2012 年 2 月

13 日，丛伟滋与李洪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经查验，本次股权转让均为无偿

转让。 

根据刘永春、丛伟滋、李洪、熊小洪、白海清、黄暂度共同出具的确认函，

本次股权转让的受让方当时均为标的公司的管理人员及骨干员工，为增加迪科远

望的凝聚力、保持管理层稳定性，本次股权转让系均为无偿转让，李洪、熊小洪、

白海清、黄暂度均未向刘永春、丛伟滋支付转让价款；本次股权转让真实、有效，

各方就本次股权转让不存在任何争议或纠纷。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标的公司的股权结构变更为： 

序号 股东名称或姓名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刘永春 460 46

2 丛伟滋 460 46

3 熊小洪 20 2

4 白海清 20 2

5 李  洪 20 2

6 黄暂度 20 2

合计 1,000 100

 

标的公司已就上述变更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并于 2012 年 3 月 16 日获得海

淀工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110108002696240），经营范围

变更为：“一般经营项目：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生产加工 IC 卡读写

机（限分支机构经营）；计算机系统集成；销售自行开发后的产品、机械设备、

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设计、制

作、代理、发布广告；经济贸易咨询；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未取得行政许可的项目除外）”。 

（8）2013 年 6 月 17 日变更经营范围 

2013 年 5 月 16 日，迪科远望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同意变更经营范围。 

标的公司已就上述变更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并于 2013 年 6 月 17 日获得海

淀工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110108002696240），经营范围

变更为：“许可经营项目：生产加工 IC 卡读写机（限分支机构经营）。一般经营

项目：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计算机系统集成；销售自行开发后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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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机械设备、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

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经济贸易咨询；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代理进出口。（未取得行政许可的项目除外）”。 

（9）2013 年 11 月 19 日增加注册资本 

2013 年 9 月 20 日，北京东审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知识产权-非专

利技术“电子支付系统技术”、“校付通平台技术”、“公交金融 IC 卡项目技术”

资产评估报告》（东评字[2013]第 165 号）。根据该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3 年 8 月 31 日，刘永春、丛伟滋、白海清、黄暂度、熊小洪、李洪拥有的知

识产权-非专利技术公允市场价值 4,100 万元。其中，知识产权-非专利技术“电

子支付系统技术”评估值为1,309万元，刘永春占该知识产权-非专利技术的46%，

即 602.14 万元、丛伟滋占该知识产权-非专利技术的 46%，即 602.14 万元、白

海清占该知识产权-非专利技术的 2%，即 26.18 万元、黄暂度占该知识产权-非

专利技术的 2%，即 26.18 万元、熊小洪占该知识产权-非专利技术的 2%，即 26.18

万元、李洪占该知识产权-非专利技术的 2%，即 26.18 万元；知识产权-非专利

技术“校付通平台技术”评估值为 982 万元，刘永春占该知识产权-非专利技术

的 46%，即 451.72 万元、丛伟滋占该知识产权-非专利技术的 46%，即 451.72 万

元、白海清占该知识产权-非专利技术的 2%，即 19.64 万元、黄暂度占该知识产

权-非专利技术的 2%，即 19.64 万元、熊小洪占该知识产权-非专利技术的 2%，

即 19.64 万元、李洪占该知识产权-非专利技术的 2%，即 19.64 万元；知识产权

-非专利技术“公交金融 IC 卡项目技术”评估值为 1,809 万元，刘永春占该知识

产权-非专利技术的 46%，即 832.14 万元、丛伟滋占该知识产权-非专利技术的

46%，即 832.14 万元、白海清占该知识产权-非专利技术的 2%，即 36.18 万元、

黄暂度占该知识产权-非专利技术的 2%，即 36.18 万元、熊小洪占该知识产权-

非专利技术的 2%，即 36.18 万元、李洪占该知识产权-非专利技术的 2%，即 36.18

万元。 

2013 年 9 月 20 日，刘永春、丛伟滋、白海清、黄暂度、熊小洪、李洪共同

签署《知识产权分割协议书》，约定刘永春、丛伟滋、白海清、黄暂度、熊小洪、

李洪以知识产权-非专利技术对迪科远望增资，经北京东审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

司对知识产权-非专利技术“电子支付系统技术”、“校付通平台技术”、“公交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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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 IC 卡项目技术”的价值评估，评估值总计 4,100 万元；其中，“电子支付系统

技术”评估值为 1,309 万元，刘永春占 46%，即 602.14 万元，丛伟滋占 46%，即

602.14 万元，白海清占 2%，即 26.18 万元，黄暂度占 2%，即 26.18 万元，熊小

洪占 2%，即 26.18 万元，李洪占 2%，即 26.18 万元；“校付通平台技术”评估值

为 982 万元，刘永春占 46%，即 451.72 万元，丛伟滋占 46%，即 451.72 万元，

白海清占 2%，即 19.64 万元，黄暂度占 2%，即 19.64 万元，熊小洪占 2%，即 19.64

万元，李洪占 2%，即 19.64 万元；“公交金融 IC 卡项目技术”评估值为 1,809

万元，刘永春占 46%，即 832.14 万元，丛伟滋占 46%，即 832.14 万元，白海清

占 2%，即 36.18 万元，黄暂度占 2%，即 36.18 万元，熊小洪占 2%，即 36.18 万

元，李洪占 2%，即 36.18 万元。 

2013 年 10 月 9 日，刘永春、丛伟滋、白海清、黄暂度、熊小洪、李洪与迪

科远望签订《财产转移协议书》，约定刘永春、丛伟滋、白海清、黄暂度、熊小

洪、李洪将其拥有的知识产权-非专利技术“校付通平台技术”982 万元（其中，

刘永春出资 451.72 万元，丛伟滋出资 451.71 万元，白海清出资 19.64 万元，白

黄暂度出资 19.64 万元，熊小洪出资 19.64 万元，李洪出资 19.64 万元）、“电子

支付系统技术”1,309 万元（其中，刘永春出资 602.14 万元，丛伟滋出资 602.14

万元，白海清出资 26.18 万元，白黄暂度出资 26.18 万元，熊小洪出资 26.18 万

元，李洪出资 26.18 万元）、 “公交金融 IC 卡项目技术”1,809 万元（其中刘

永春出资 832.14 万元，丛伟滋出资 832.14 万元，白海清出资 36.18 万元，白黄

暂度出资 36.18 万元，熊小洪出资 36.18 万元，李洪出资 36.18 万元）转移至迪

科远望，自各方签字之日起，刘永春、丛伟滋、白海清、黄暂度、熊小洪、李洪

不再对前述知识产权-非专利技术拥有所有权。 

2013 年 10 月 9 日，北京东审鼎立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知

识产权-非专利技术“电子支付系统技术”、“校付通平台技术”、“公交金融 IC 卡

项目技术”转移专项审计报告》（东鼎字[2013]第 05-246），审验迪科远望股东

于 2013 年 10 月 9 日将其持有的知识产品-非专利技术“电子支付系统技术”、“校

付通平台技术”、“公交金融 IC 卡项目技术”转移至迪科远望，迪科远望拥有该

知识产权-非专利技术的所有权。 

2013 年 10 月 10 日，北京东审鼎立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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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迪科远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书》（东鼎字[2013]第 05-248 号），验证

截至 2013 年 10 月 10 日，迪科远望已收到刘永春、丛伟滋、白海清、黄暂度、

熊小洪、李洪缴纳的新增实收资本总计 4,100 万元。 

2013 年 11 月 8 日，迪科远望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同意增加注册资本至 5,100

万元，其中丛伟滋增加实缴知识产权1,886万元，刘永春增加实缴知识产权1,886

万元，李洪增加实缴知识产权 82 万元，黄暂度增加实缴知识产权 82 万元，白海

清增加实缴知识产权 82 万元，熊小洪增加实缴知识产权 82 万元。 

本次股东以无形资产对迪科远望增资的具体情况如下： 

无形资产 价值（万元） 具体比例构成（万元） 

电子支付系统技术 1,309.00 

刘永春 602.14 46%

丛伟滋 602.14 46%

白海清 26.18 2%

黄暂度 26.18 2%

熊小洪 26.18 2%

李洪 26.18 2%

校付通平台技术 982.00 

刘永春 451.72 46%

丛伟滋 451.72 46%

白海清 19.64 2%

黄暂度 19.64 2%

熊小洪 19.64 2%

李洪 19.64 2%

公交金融 IC 卡项目技术 1,809.00 

刘永春 832.14 46%

丛伟滋 832.14 46%

白海清 36.18 2%

黄暂度 36.18 2%

熊小洪 36.18 2%

李洪 36.18 2%

总计 4,100.00 

刘永春 1,886.00 46%

丛伟滋 1,886.00 46%

白海清 82.00 2%

黄暂度 82.00 2%

熊小洪 82.00 2%

李洪 82.00 2%

 

本次增资完成后，标的公司的股权结构变更为： 

序号 股东名称或姓名 出资金额（万元） 比例（%） 

1 刘永春 2,346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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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丛伟滋 2,346 46

3 熊小洪 102 2

4 白海清 102 2

5 李  洪 102 2

6 黄暂度 102 2

合计 5,100 100

 

标的公司已就上述变更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并于 2013 年 11 月 19 日获得

海淀工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110108002696240）。 

（10）2015 年 1 月 9 日减少注册资本 

根据刘永春、丛伟滋、白海清、黄暂度、熊小洪、李洪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

律师查验，迪科远望股东无法证明 2013 年其用于增资的非专利技术不属于职务

技术成果，因此本次出资存在瑕疵。 

为纠正上述出资瑕疵，2014 年 11 月 20 日，迪科远望股东大会作出决议，

同意注册资本由 5,100 万元减少至 1,000 万元，减少的部分为 2013 年 10 月实缴

的 4,100 万元知识产权（无形资产：电子支付系统技术、校付通平台技术、公交

金融 IC 卡项目技术）出资，具体为：刘永春减少 1,886 万元知识产权出资，丛

伟滋减少 1,886 万元知识产权出资，熊小洪减少 82 万元知识产权出资，白海清

减少 82 万元知识产权出资，李洪减少 82 万元知识产权出资，黄暂度减少 82 万

元知识产权出资。 

2014 年 11 月 21 日，迪科远望在《北京晨报》刊登《减资公告》，公告减资

事宜。公告期限内，迪科远望未收到债权人关于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的要求。 

    上述公告期满，标的公司就上述变更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并于 2015 年 1

月 9 日获得海淀工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注册号：110108002696240）。 

根据标的公司及其全体股东出具的确认函，其就本次减资不存在任何争议

或纠纷。 

 

经查验，本所律师认为，迪科远望目前有效存续，不存在依据相关法律、法

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其公司章程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 

 

（二）标的公司的子公司及历史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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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立信会计师出具的《迪科远望审计报告》、微校宝的工商登记资料并经

本所律师查验，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迪科远望拥有一家全资子公司，为微

校宝，具体如下： 

（1）基本情况 

根据微校宝的工商登记资料、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注册号：

110109016884917）及本所律师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查询的相关信

息，微校宝成立于 2014 年 3 月 20 日，法定代表人为刘永春，注册资本为 100 万

元，住所为北京市门头沟区石龙经济开发区永安路 20 号 3 号楼 A-0185 室，企业

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经营范围为：“计算机网络技术开发、咨询、

转让、服务；计算机系统集成；销售电子产品、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基础

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经济信息咨询”。 

（2）历史沿革 

根据微校宝的工商登记资料及本所律师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

查询的相关信息，微校宝自设立至今未发生变更，其设立情况如下： 

微校宝系由迪科远望于 2014 年 3 月 20 日出资设立，设立时的名称为微校

宝（北京）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100 万元。 

2014 年 3 月 20 日，微校宝完成设立的工商登记手续，获发《营业执照》（注

册号：110109016884917）。 

 

（三）标的公司业务 

 

1、主营业务 

根据迪科远望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工商登记资料及本所律师在全国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查询所获信息，迪科远望目前的经营范围为：“生产加工 IC

卡读写机（限分支机构经营）；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计算机系统集

成；销售自行开发后的产品、机械设备、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

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经济贸易咨询；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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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根据《重组报告书》，迪科远望的主营业务为“智能一卡通系统及相关软硬

件产品的研发、集成、销售和服务”。 

2、业务资质 

根据迪科远望及其子公司获发的相关资质证书并经查验，截至本法律意见书

出具日，迪科远望及其子公司已取得如下资质、许可： 

许可证名称 编号 
发证/登记机

关 
发证日期 有效期 

单位

名称

计算机信息系

统集成企业资

质证书（三级） 

Z3110020080062

中国电子信

息行业联合

会 

首次发证日期：

2008.3.14； 

换 发 日 期 ：

2014.12.31 

至 

2017.3.13 

迪科

远望

软件企业认定

证书 
京 R-2014-0771

北京市经济

和信息化委

员会 

2014.8.19 - 
迪科

远望

全国工业产品

生产许可证（产

品名称：集成电

路卡及集成电

路卡读写机） 

XK09-008-00321

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质

量监督检验

检疫总局 

2013.10.8 
至 

2018.10.7 

迪科

远望

 

（四）标的公司主要资产 

 

根据标的公司持有的相关产权证明文件并经查验，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

日，标的公司的主要资产为： 

1、注册商标 

根据标的公司获发的《商标注册证》及本所律师在商标局网站查询所获信息，

标的公司主要拥有以下注册商标： 

序

号 
注册号 商标 类别 有效期限 

1 第3013557号  9 2003.2.21-2023.2.20 

2 第10801727号  42 2013.7.14-2023.7.13 

3 第10801728号  9 2013.7.28-2023.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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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标的公司出具的说明，迪科远望上述第 3013557 号商标的《商标注册证》

丢失，于 2014 年 12 月 26 日向商标局申请补发商标注册证，并已经商标局受理，

截至该声明出具日，其尚未就上述注册商标获得商标局补发的《商标注册证》。 

 

2、专利权 

根据迪科远望获发的《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外观设计专利证书》、中国国

家知识产权局出具的《专利登记簿副本》及本所律师查询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网

站所获信息，标的公司获得授权的专利如下： 

序

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申请日 授权日 

专利权 

期限 

专利

类型

1 ZL201020196337.1 
智能卡节水控制

器 
2010.5.17 2011.1.26

自申请

日起算

10 年 

实用

新型
2 ZL201020295745.2 

一卡通自助注册

系统 
2010.8.18 2011.3.16

自申请

日起算

10 年 

3 ZL201320573424.8 
一种智能卡信息

识别录入系统 
2013.9.16 2014.2.12

自申请

日起算

10 年 

4 ZL201330441544.8 智能卡读卡终端 2013.9.13 2014.4.2 

自申请

日起算

10 年 

外观

设计

 

3、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根据迪科远望获发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出

具的《软件著作权登记概况查询结果》及本所律师查询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网站所

获信息，标的公司已办理登记的主要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如下： 

序号 登记号 软件名称 首次发表日期 登记日期 

1 2001SR5149 
CNOS 客户网络办公系统 V3.5

[简称：CNOS] 
2001.9.13 2001.12.6

2 2001SR6591 一卡通系统 V1.0 2001.7.10 2001.12.31

3 2002SR1816 

迪科远望 AMS 机房计费管理系

统[简称：AMS 机房计费管理系

统]V4.5 

2002.1.1 2002.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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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03SR5141 综合消费系统 V6.0 2002.5.10 2003.6.16

5 2004SR06781 一卡通系统 V3.0 2004.3.21 2004.7.16

6 2005SR02186 电话转帐系统 V3.0 2003.3.8 2005.2.25

7 2005SR02283 
一卡通第三方系统接口软件

V3.0 
2004.8.8 2005.3.1 

8 2005SR05591 财务清算系统 V4.0 2003.3.4 2005.5.25

9 2005SR05581 门禁管理系统 V4.0 2003.3.4 2005.5.25

10 2005SR05579 数据交换平台系统 V4.0 2003.3.4 2005.5.25

11 2005SR05577 银校转帐系统 V4.0 2003.3.4 2005.5.25

12 2005SR05582 一卡通前台信息管理系统V4.0 2003.3.8 2005.5.25

13 2005SR05586 信息同步系统 V4.0 2003.3.15 2005.5.25

14 2005SR05580 卡务管理系统 V4.0 2003.3.18 2005.5.25

15 2005SR05589 中心主机系统 V4.0 2003.3.18 2005.5.25

16 2005SR02185 配置管理系统 V3.0 2003.3.18 2005.2.25

17 2005SR05584 远程监控系统 V4.0 2003.3.18 2005.5.25

18 2005SR05587 校园一卡通WEB查询系统V4.0 2003.3.31 2005.5.25

19 2005SR05590 考勤管理系统 V4.0 2003.6.5 2005.5.25

20 2005SR05585 财务收费系统 V4.0 2003.8.4 2005.5.25

21 2005SR05588 宿舍管理系统 V4.0 2003.9.4 2005.5.25

22 2005SR05583 人力资源管理系统 V4.0 2003.12.4 2005.5.25

23 2005SR05578 水电收费管理系统 V4.0 2004.8.5 2005.5.25

24 2005SR05574 报名报到系统 V4.0 2004.8.8 2005.5.25

25 2005SR05575 自助购电系统 V4.0 2004.8.8 2005.5.25

26 2005SR05576 圈存自助服务系统 V4.0 2004.8.8 2005.5.25

27 2010SR026460 会议签到系统 V3.0 2009.11.25 2010.6.2 

28 2010SR040854 
校园一卡通迎新离校系统[简

称：迎新离校系统]V3.0 
2009.3.25 2010.8.12

29 2010SR040853 自助注册系统 V3.0 2009.11.25 2010.8.12

30 2010SR045562 自助打印复印系统 V3.3 2009.6.25 2010.9.2 

31 2012SR003913 节水控制系统 V4.0 2008.5.18 201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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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2012SR004009 市民卡管理平台 V1.0 2011.5.9 2012.1.18

33 2014SR036540 微校宝移动服务平台 V3.0 2012.8.15 2014.4.1 

34 2014SR050257 自助打印成绩单系统 V3.1 2013.3.1 2014.4.26

35 2014SR050179 移动数字校园系统 V3.0 2012.8.20 2014.4.26

36 2014SR051059 电子支付平台系统 V3.0 2011.2.1 2014.4.28

37 2014SR050729 领导查询系统 V3.0 2012.3.1 2014.4.28

 

4、域名 

根据迪科远望获发的《域名注册证》、《顶级国际域名证书》和《中国国家顶

级域名证书》以及本所律师查询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网站所获结果，迪科远望

拥有的主要域名如下： 

序号 域名 所属注册机构 注册日期 到期日期 

1 datalook.com.cn 北京万网志成科技有限公司 2001.6.21 2015.6.21 

2 datalook.net 北京万网志成科技有限公司 2012.3.22 2015.3.22 

3 迪科远望.cn 北京万网志成科技有限公司 2012.3.22 2015.3.22 

4 迪科远望.中国 北京万网志成科技有限公司 2012.3.22 2015.3.22 

 

5、车辆 

根据迪科远望提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行驶证》，迪科远望拥有的车

辆情况如下： 

序号 车辆类型 号牌号码 品牌型号 

1 小型轿车 京 ND7907 桑塔纳牌 SVW7182HQD 

2 小型轿车 京 NDL508 奥迪牌 FV7241FCVIG 

3 小型轿车 京 NDL006 奥迪牌 FV7241FCVIG 

4 小型普通客车 京 LD2008 东风牌 LZ6510MQ20M 

 

6、房屋租赁 

根据迪科远望提供的相关房屋租赁合同，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迪科远

望及其子公司租赁房屋情况如下： 

序

号 
承租方 出租方 房屋坐落 

房屋面积 

(平方米) 
租赁期限 

1 迪科远望 张增军 
北京市海淀区苏州街

18号长远天地大厦2
234.30 

2015.1.1 

-2015.12.31



 

 59

号楼10层1007室 

2 孙天依 

北京市海淀区苏州街

18号院长远天地大厦

2号楼9层909室 

107.95 
2014.4.6 

-2017.4.5 

3 孙天依 

北京市海淀区苏州街

18号院长远天地大厦

2号楼9层910室 

220.96 
2014.3.6 

-2017.3.5 

4 
北京超然时代物业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北清路

103号楼面3号楼2层

213室 

70.00 
2014.12.18 

-2015.12.17 

5 
北京天润长远科贸

有限公司 

长远天地大厦 A 座地

下层54号库房 
28.92 

2014.4.15 

-2015.4.14 

6 成湘丽 
新疆大学院内高层66

号楼8-05房屋 
130.00 

2014.6.1 

-2017.6.1 

7 刘彦伶 

成都市建业路89号龙

湖三千里小区2号楼1

单元1008室 

85.00 
2014.9.25 

-2015.9.24 

8 李银花 

银川市西夏区同心北

路同心苑小区27号楼

3单元401室 

107.90 
2014.8.4 

-2015.8.3 

9 微校宝 

北京石龙经济开发

区投资开发有限公

司 

北京市门头沟区石龙

经济开发区永安路20

号3号楼 A-0185室 

- 
2014.3.28 

-2015.3.28 

 

经查验，迪科远望及其子公司租赁的上述部分房屋存在瑕疵，包括未向有关

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手续。就此，交易对方承诺，若因此导致

罚款、产生搬迁费用或给迪科远望及其下属公司造成其他损失，其将以除持有的

迪科远望股权以外的其他合法财产对迪科远望及其下属公司给予全部补偿。因

此，前述事项不构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质性障碍。 

 

（五）标的公司重大债权债务 

 

根据迪科远望提供的相关合同并经查验，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标的公

司正在或将要履行的融资借款合同如下： 

1、2014 年 8 月 8 日，迪科远望与杭州银行上地支行签订《杭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借款合同》（编号：177C110201400071），约定杭州银行上地支行向迪科远

望提供 45 万元贷款，用于向北京科然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支付货款，月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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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6‰，借款期限为 1年，自 2014 年 8 月 8 日至 2015 年 8 月 7 日。 

2、2014 年 9 月 11 日，迪科远望与杭州银行上地支行签订《杭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编号：177C110201400083），约定杭州银行上地支行向迪科

远望提供 2,183,979.90 元贷款，用于向北京东方雨晴科贸有限公司等支付货款，

月利率为 6‰，借款期限为 1年，自 2014 年 9 月 11 日至 2015 年 9 月 10 日。 

3、2014 年 9 月 25 日，迪科远望与杭州银行上地支行签订《杭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编号：177C110201400095），约定杭州银行上地支行向迪科

远望提供 1,75,936.89 元贷款，用于向北京互联达科贸中心等支付货款，月利率

为 6‰，借款期限为 1年，自 2014 年 9 月 25 日至 2015 年 9 月 24 日。 

4、2014 年 10 月 29 日，迪科远望与杭州银行上地支行签订《杭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编号：177C110201400118），约定杭州银行上地支行向迪科

远望提供 2,097,159.36 元贷款，用于向北京汇智佳创科技有限公司等支付货款，

月利率为 6‰，借款期限为 1年，自 2014 年 10 月 29 日至 2015 年 10 月 28 日。 

 

（六）标的公司的税务  

 

1、税务登记及税率 

根据迪科远望及其子公司提供的税务登记证，迪科远望、微校宝已办理了税

务登记，并分别获发了编号分别为“京税证字110108802091127号”、“京税证字

110109055550923号”的《税务登记证》。 

根据立信会计师出具的《迪科远望审计报告》，迪科远望及其子公司目前执

行的主要税种和税率如下：  

税种 计税依据 税率 

增值税 

按税法规定计算的销售货物和应税劳务收入为基

础计算销项税额，在扣除当期允许抵扣的进项税

额后，差额部分为应交增值税 

6%、17% 

营业税 按应税营业收入计征 5% 

城市维护建设税 按实际缴纳的营业税、增值税及消费税计征 7% 

教育费附加 按实际缴纳的营业税、增值税及消费税计征 2% 

地方教育费附加 按应纳税所得额计征 5% 

所得税 按实际缴纳的营业税、增值税及消费税计征 2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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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税收优惠 

经查验，迪科远望及其子公司目前享有的税收优惠如下： 

（1）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关于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

路产业发展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0]25 号），自 2000 年 6 月 24

日起至 2010 年底以前，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其自行开发生产的软件产品，

按 17%的法定税率征收增值税后，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 3%的部分实行即征即

退政策。所退税款由企业用于研究开发软件产品和扩大再生产，不作为企业所得

税应税收入，不予征收企业所得税。 

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

通知》（国发[2011]4 号），继续实施软件增值税优惠政策。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软件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1]100 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其自行开发生产的软件产品，按 17%税率

征收增值税后，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 3%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政策。 

根据北京市海淀区国家税务局于 2012 年 1 月 16 日出具的《北京市海淀区

（县）国家税务局税务事项通知书》（海国税批[2012]701042 号），公司“一卡

通系统 V3.0”、“综合消费系统 V6.0”、“迪科远望 AMS 机房计费管理系统 V4.5”、

“一卡通第三方系统接口软件 V3.0”、“门禁管理系统 V4.0”、“信息同步系统

V4.0”等软件产品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的政策，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根据北京市海淀区国家税务局于 2012 年 3 月 19 日出具的《北京市海淀区

（县）国家税务局税务事项通知书》（海国税批[2012]702048 号），公司的“节

水控制系统 V4.0”软件产品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的政策，自 2012 年 3 月 1 日起

执行。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的相关规定，国家需要重点扶

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2011 年 10 月 11 日，迪科远望获得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北京市财政局、

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和北京市地方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

编号：GR201111000804），有效期为三年。 

2014 年 10 月 30 日，迪科远望获得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北京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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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和北京市地方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

编号：GR201411002595），有效期为三年。 

 

（七）标的公司的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 

 

1、诉讼、仲裁情况 

根据标的公司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查询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网站及网络搜索的信息，标的公司目前不存在尚未了结或可以预见的重大诉讼

及仲裁。 

2、行政处罚情况 

（1）根据标的公司提供的资料，2013 年度和 2014 年度，标的公司及其子

公司、分公司受到的行政处罚情况如下： 

根据连云港质监局于 2014 年 12 月 30 日出具的《质量技术监督行政处罚告

知书》（（连）质监罚告字[2014]24 号）、2015 年 1 月 19 日出具的《质量技术监

督行政处罚决定书》（（连）质监罚字[2014]24 号），连云港质监局认为迪科远望

持有的生产许可证（证书编号：XK09-008-00321）未覆盖迪科远望销售至连云港

市淮海工学院的 5 套型号为 DL8106 的 IC 卡读写机（智能卡收费机），因此迪科

远望销售的上述 IC 卡读写机属于无证产品，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

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第五条的规定，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

可证管理条例》第四十八条规定，给予迪科远望责令整改、罚款 10 万元的行政

处罚。 

①处罚原因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40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国家质量监

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 80 号）等相关规定，任何企业未取得生产许可证不得生产

列入目录的产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销售或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未取得生产

许可证的列入目录的产品。国家对于实行生产许可证制度的工业产品进行目录

管理，IC 卡读写机属于实行生产许可证管理目录的工业产品。 

经查验，标的公司原持有《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证书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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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K09-008-00041），证载许可生产产品为 IC 卡读写机（DL6106、DL8106、

DL8206），发证日期为 2010 年 10 月 14 日，有效期至 2013 年 7 月 8 日；在该许

可证有效期届满换证时，因标的公司管理人员疏忽，标的公司换发的《工业产品

生产许可证》（证书编号：XK09-008-00041；发证日期：2013 年 10 月 8 日；有

效期至 2018 年 10 月 7 日）证载许可生产产品未覆盖原 DL6106、DL8106 型号产

品，因此导致标的公司存在未取得生产许可证而生产、销售列入国家实行生产许

可证制度的工业产品目录中产品的情形。 

②标的公司采取的整改措施 

i 停止发出库存商品中未覆盖型号的产品 

根据标的公司陈述并经查验，为规范上述违规情形，标的公司在接到连云

港质监局出具的《质量技术监督行政处罚告知书》（（连）质监罚告字[2014]24

号）后立即进行了整改，停止全部未覆盖型号的产品生产和销售；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上述型号的库存商品数量较少、金额较小；标的公司计划待取得新

增型号的生产许可证后，按照相关生产工艺的要求重新进行拆卸、改造、组装、

检测合格后再对外销售。  

ii 申请重新增加《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许可生产产品型号 

根据标的公司提供的《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书》并经查验，标的公

司于 2015 年 1 月向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申请在原《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上

增加IC卡读写机单元的DL8106/DL6106/DL6206产品品种；根据北京市质量技术

监督局于2015年1月28日出具的《质量监督检验检疫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决定书》

（京质监受字[2015]00001029 号），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已决定受理标的公

司集成电路卡和集成电路卡读写机的申请。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述申请

正在审理过程中。  

iii 向有生产资质的企业采购 

根据标的公司陈述并经查验，迪科远望业务的核心是智能一卡通系统解决

方案的定制开发和实施，通过自主开发的软件对外购、自产的硬件产品进行集成，

以实现一卡通系统的整体功能；自产的硬件产品在所需要的硬件产品中比例相对

较小，且生产流程较短，工艺难度不大，迪科远望一般将加工环节委托给外协单

位，自己进行组装、检测；未覆盖型号的硬件产品可以通过向其他具有相应生产



 

 64

资质的第三方采购进行替代，不会影响其目前及未来的生产经营。 

为保证在新增型号的生产许可证取得前能正常经营，迪科远望已与新开普签

订《产品采购框架合同》，在取得新证前所需的相关型号的产品全部向新开普采

购，再嵌入迪科远望的相关应用程序即可，迪科远望的软件与新开普的硬件产品

对接在技术上不存在障碍，亦无需耗费额外成本。 

③根据连云港质监局于2015年1月26日出具的说明，其认为迪科远望“对

生产销售未获得生产许可证产品的违规行为进行了深刻检讨和反省并立即整

改”，鉴于“此次违规行为所涉及的无证产品数量少、金额小，未造成危害后

果，且产品经检验合格，并能够积极主动配合。依据国家质检总局《质量技术监

督行政处罚行政规定》对你公司的行政处罚不属于一般程序的重大行政处

罚。”。 

④为避免重组后新开普及其股东遭受不必要的损失，迪科远望现有股东已

出具如下不可撤销的承诺和保证：“除前述被处罚情形外，标的公司已分别合法

取得生产经营活动所需的全部证照、批准、批复、同意、授权和许可，且现有

业务所需的全部证照、批准、批复、同意、授权和许可均有效存在；标的公司

不存在任何违反或超出上述证照、批准、批复、同意、授权和许可要求的行为

或者情形；标的公司不存在任何尚未取得相关必备证照、批准、批复、同意、

授权和许可而违规开展业务的情况。 

如迪科远望及其下属公司因在交割日（交割日为迪科远望的股东变更为新开

普，且办理完毕各项股东变更登记手续之日）前未取得生产许可证生产、销售列

入目录的产品而受到任何处罚、追索、索赔或受到任何损失（包括但不限于依法

应缴纳的任何罚款、滞纳金、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或承担其他法律责任

等），承诺人应就迪科远望及其下属公司的该等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如该等损失

由迪科远望及其下属公司先行承担，承诺人应在迪科远望及其下属公司承担该

等损失之日起 30 日内以除迪科远望股份以外的其他合法财产，按照本承诺函签

署日承诺人各自持有的迪科远望股份比例对迪科远望承担全部补偿责任”。 

（2）根据海淀工商局、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门头沟分局、北京海淀区地

方税务局第四税务所、北京市海淀区国家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北京市门头沟区

地方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北京市门头沟区国家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北京市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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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北京市海淀区质量技术监督局等政府主管部门分别

出具的证明及标的公司、交易对方分别出具的承诺，除上述行政处罚外，标的

公司及其子公司最近 3年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或被处罚的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拟购买的标的资产及所涉标的公司

的主要资产权属清晰、权属证书完备有效，不存在可能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产生

实质性不利影响的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以及抵押、担保等使主要资产财产权利

受到限制的情况。 

 

七、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债权债务及其他权利义务的处理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债权债务处理 

 

根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迪科远望和交易对方签署的《购买资产协议》、

迪科远望陈述并经查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标的资产为迪科远望 100%的股

权，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新开普将成为标的公司的股东，标的公司仍为依

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独立法人，标的公司对其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之前依法

享有的债权或负担的债务仍然以其自身的名义享有或承担；因此，本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不涉及债权债务的转移。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其他权利义务处理 

 

根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迪科远望和交易对方签署的《购买资产协议》、

迪科远望陈述并查验，标的公司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仍将独立、完整地履

行其与员工之间签订的劳动合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之前标的公司与其各自员工

之间的劳动关系不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而发生变更或终止。因此，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不涉及人员转移或人员安置问题。 

 

八、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关联交易与同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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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联交易 

 

1、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上市公司存在的关联交易 

根据《郑州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报告》、《新开普审计报告》

及新开普提供的相关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查验，2013 和 2014 年度，新开普与交易

对方之间不存在关联交易；2013 年度和 2014 年度，新开普与其关联方之间的关

联交易为向参股子公司凯里智慧城市通卡管理有限公司销售商品，具体如下： 

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14 年度 

期末余额

（元） 

2013 年度 

期末余额

（元） 

2014 年度期

初余额（元） 

2013 年度 

期初余额

（元） 

预收账款 凯里智慧城市通卡管

理有限公司 

145,590.00 - 143,930.00 -

发出商品 176,670.46 - - -

 

2、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关联交易 

根据新开普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及其提供的相关资料并经查验，本

次配套资金认购方郑州佳辰、罗会军为新开普的关联方，其中，郑州佳辰的合伙

人杨维国为新开普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新开普 33,920,000 股股份并

担任新开普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合伙人付秋生持有新开普 6,734,400 股股份并担

任新开普的董事兼常务副总经理、合伙人华梦阳持有新开普 5,760,000 股股份并

担任新开普的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合伙人尚卫国持有新开普 6,993,600 股股

份并担任新开普的董事兼副总经理、合伙人赵利宾持有新开普 5,760,000 股股份

并担任新开普的董事兼副总经理、合伙人傅常顺持有新开普 5,760,000 股股份并

担任新开普副总经理、合伙人杜建平持有新开普 5,760,000 股股份并担任新开普

的副总经理、合伙人郎金文持有新开普 5,460,000 股股份、合伙人葛晓阁持有新

开普 5,760,000 股股份、合伙人刘恩臣持有新开普 5,410,000 股股份并担任新开

普的监事会主席，罗会军担任新开普的董事；此外，本次配套资金认购方吴凤辉

持有新开普子公司福建新开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41.06%的股权；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新开普拟向关联方郑州佳辰发行1,881,153股股份、向罗会军发行379,746

股股份、向吴凤辉发行 200,421 股股份，合计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7,000 万元，

交易总额高于 300 万元且高于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值的 5%，构成关联交易。 

同时，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拟聘任交易对方刘永春担任副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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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理，可能或者已经构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情形，根据《创业板上市规则》，

刘永春与上市公司构成关联关系，上市公司向刘永春购买迪科远望股权的行为构

成关联交易。 

根据新开普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文件及会议决议，与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相关的关联交易事项，已经新开普于 2015 年 2 月 12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

第八次会议在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审议通过，并拟提交新开普股东大会审

议。在董事会审议通过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前，新开普独立董事出具了《新开普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函》，认为新开普本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的方案切实可行，有利于提高新开普资产质量、改善新

开普财务状况和提高持续盈利能力，符合新开普及股东的长远利益；关联交易价

格公允、合理，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各项与本次新开普重大资产重

组相关的关联交易事项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管

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新开普《公司章程》和《关联交易

决策制度》的规定，不存在损害新开普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此外，新开普独立董事已就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同意

的独立意见，并同意提交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购买资产协议》、《股份认购协议》的相关条款以及独立董事就上述关

联交易发表的独立意见并经查验，本所律师认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关联

交易除尚待新开普股东大会在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审议通过外，已经履行

相关法定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新开普《公司章程》及《关联交

易管理制度》的规定。 

3、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后新增的关联方和关联交易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新开普新增的关联方和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1）新增高级管理人员 

根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拟聘任交

易对方刘永春担任副总经理，其将成为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刘永春作为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其及其关系

密切的家庭成员（根据《创业板上市规则》的规定，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指父母、

配偶、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年满十八周岁的子女及其配偶、配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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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姐妹和子女配偶的父母）将成为新开普的新增关联自然人。 

（2）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新开普与刘永春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发生的交易均属于关联交易。 

（3）经查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新开普在其《公

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关联交易决策制度》中规

定了股东大会、董事会在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股东、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的程序，并明确了关联交易的公允决策程序。 

根据新开普出具的承诺函，本次重组完成后，新开普将继续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完善关联交易的内部控制和信息披露，减少不必要

的关联交易。 

根据交易对方分别出具的《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各交易对

方分别承诺： 

（1）各交易对方将诚信和善意履行作为新开普股东的义务，尽量避免和减

少与新开普（包括其控制的企业，下同）之间的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

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各交易对方及其控制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营实体（包

括各交易对方全资、控股公司及其具有实际控制权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营实体，

下同）将与新开普按照公平、公允、等价有偿等原则依法签订规范的关联交易协

议，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证券交易所规则和新开普

《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在公平合理和正常商业交易的情况下进

行交易，保证关联交易价格具有公允性，并保证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其

他规范性文件、证券交易所规则和新开普《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相关信息披露

义务；保证不利用关联交易非法转移新开普的资金、利润，不利用关联交易损害

新开普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保证不利用股东地位谋取不当利益或谋求与新开普

达成交易的优先权利，不以任何形式损害新开普及其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2）各交易对方承诺在新开普的股东大会对涉及各交易对方及其控制的公

司、企业或其他经营实体的有关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表决时，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 

（3）各交易对方承诺将不会要求和接受新开普给予的与其在任何一项市场

公平交易中给予独立第三方的条件相比更为优惠的条件。 

（4）杜绝各交易对方及其控制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营实体以借款、代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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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代垫款项或其他方式占用新开普的资金、资产的行为。  

（5）任何情况下，不要求新开普向各交易对方及其其他关联方提供任何形

式的担保。 

（6）各交易对方保证将依照新开普《公司章程》的规定参加股东大会，平

等地行使股东权利并承担股东义务，不谋取不正当利益，不损害新开普及其他股

东的合法权益。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新开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及重组过程中发生的关联

交易均履行了必要的公允决策程序，合法有效；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并未导致新开

普产生新增的持续性关联交易。 

 

（二）同业竞争 

 

1、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的同业竞争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新开普经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为：“计算机系统集成，

计算机及相关产品、仪器仪表、各类智能卡应用产品、智能卡机具、智能卡终端、

智能卡节能产品、智能卡家电及软件的设计、开发、生产、销售、维护；第二类

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不含固定电话信息服务和互联网信息服务、截

止 2015 年 10 月 20 日)计算机技术咨询、服务（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

应经审批的未获批准前不得经营），从事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法律、

法规规定应经审批方可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电力智能抄表系

统、金融支付系统及终端的生产与销售；建筑智能化工程设计与施工（凭资质证

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根据新开普出具的说明并经查验，新开普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杨维国；

新开普与杨维国及其控制的企业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因此，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新开普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

业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2、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后的同业竞争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新开普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会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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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新开普与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之间仍不存在同业竞争。 

3、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措施 

（1）为避免同业竞争，新开普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杨维国及其一致行动

人均于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出具《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

诺如下： 

“1、截至本承诺函出具日，本人未控制任何与新开普存在有相同或类似业

务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营实体，未经营也没有为他人经营与新开普相同或类似

的产品或业务；本人与新开普不存在同业竞争。 

2、本人保证自本承诺函出具日起，将不在中国境内外投资、收购、兼并、

经营与新开普生产、经营存在有相同或类似业务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营实体，

不在中国境内外从事任何与新开普业务直接竞争或可能竞争的任何活动，以避免

对新开普的生产经营构成直接或间接的业务竞争。 

3、本人承诺不会利用新开普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地位损害新开普及新

开普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4、本人保证自本承诺函出具日起，若本人控制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营实

体出现与新开普业务有竞争的经营业务情况时，新开普可以采取优先收购或委托

经营的方式将相关公司、企业或其他经营实体的竞争业务集中到新开普经营。 

5、本人保证自本承诺函出具日起，若本人控制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营实

体在出售或转让与新开普主营业务相关的资产、业务或权益时，在同等条件下给

予新开普优先购买的权利。 

6、如本人及其控制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营实体有任何违反上述承诺的事

项发生，本人将承担因此给新开普造成的一切损失（含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  

（2）为避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产生同业竞争，迪科远望股东刘永春、

丛伟滋、李洪、熊小洪、白海清、黄暂度均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承诺： 

“一、截至本承诺函出具日，除在迪科远望及其下属企业任职并以迪科远望

或其下属企业的名义开展业务外，本人（包括本人直系亲属和配偶，下同）及本

人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其他经营实体（包括本人全资、控股公司及本人具有

实际控制权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营实体，下同）现有的业务、产品/服务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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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普、迪科远望及其下属企业正在或将要开展的业务、产品/服务不存在竞争或

潜在竞争；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其他经营实体不存在直接或通过

其他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独资、合资、合作经营或者承包、租赁经营、委托

管理、通过第三方经营、担任顾问等）间接从事与新开普、迪科远望及其下属企

业相同或类似业务的情形，不存在其他任何与新开普、迪科远望及其下属企业存

在同业竞争的情形。 

二、本人承诺，在今后的业务中，本人不与新开普、迪科远望及其下属企业

进行同业竞争，即： 

1、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会直接或通过其他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

于独资、合资、合作经营或者承包、租赁经营、委托管理、通过第三方经营、担

任顾问等）间接从事与新开普、迪科远望及其下属企业业务相同或相近似的经营

活动，以避免对新开普、迪科远望及其下属企业的生产经营构成直接或间接的业

务竞争。 

2、如新开普、迪科远望及其下属企业进一步拓展其业务范围，本人及本人

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其他经营实体将不与新开普、迪科远望及其下属企业拓

展后的业务相竞争；若与新开普、迪科远望及其下属企业拓展后的业务产生竞争，

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其他经营实体将停止生产经营或者将相竞争

的业务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第三方，但新开普、迪科远望及其下属企业可以按照合

理的价格及条件采取优先收购或委托经营的方式将相关公司、企业或其他经营实

体的竞争业务集中到新开普或迪科远望经营，以避免同业竞争。 

3、若有第三方向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其他经营实体提供任

何业务机会或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其他经营实体有任何机会需提

供给第三方，且该业务直接或间接与新开普、迪科远望及其下属企业业务有竞争

或者新开普、迪科远望有能力、有意向承揽该业务的，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公

司、企业或其他经营实体应当立即通知新开普、迪科远望及其下属企业该业务机

会，并尽力促使该业务以合理的条款和条件由新开普、迪科远望及其下属企业承

接。 

三、如新开普、迪科远望及其下属企业或相关监管部门认定本人及本人控制

的其他公司、企业或其他经营实体正在或将要从事的业务与新开普、迪科远望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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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下属企业存在同业竞争，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公司将在新开普、迪科远望及

其下属企业提出异议后及时转让或终止该项业务。如新开普、迪科远望及其下属

企业进一步提出受让请求，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公司将无条件按有证券从业资

格的中介机构审计或评估的公允价格将上述业务和资产优先转让给新开普、迪科

远望及其下属企业。 

四、本人确认本承诺函所载的每一项承诺均为可独立执行之承诺，任何一项

承诺若被视为无效或终止将不影响其他各项承诺的有效性。 

以上声明与承诺自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新开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份并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日起正式生效，并将在本人在新开普、迪科远望及其下

属企业任职期间以及本人自新开普、迪科远望及其下属企业离职之日起 36 个月

内有效。 

如本人或本人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其他经营实体违反上述声明与承诺，

本人承诺将违反该承诺所得的收入全部归新开普、迪科远望所有，并向新开普及

迪科远望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本所律师认为，新开普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他主要股东做出的上述避

免同业竞争的承诺仍然有效；且迪科远望全体股东已就本次重组后避免与新开普

发生同业竞争事项作出承诺，该等承诺内容合法有效，有利于避免和规范同业竞

争。 

 

经查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前，新开普的关联交易主要为向参股子公司

凯里智慧城市通卡管理有限公司销售商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并未导致新开普产

生新增的持续性关联交易；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前，新开普与其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且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会

导致新开普与上述关联方之间发生新的同业竞争情况。 

 

九、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信息披露 

 

根据新开普公开披露信息的内容并经本所律师查验，新开普已经根据《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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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3 号：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等规定

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履行了如下信息披露义务： 

1、2014 年 11 月 16 日，新开普向深交所申请临时停牌，说明因拟披露重大

事项股票自 2014 年 11 月 17 日开市时起停牌。 

2、2014 年 11 月 18 日，新开普发布《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事

项停牌的公告》，说明因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向深交所申请股票自 2014

年 11 月 18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3、2014 年 12 月 6 日，新开普发布《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说明因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向深交所申请股

票自 2014 年 12 月 8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4、2014 年 12 月 13 日，新开普发布《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

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的公告》，说明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工作尚

未完成，向深交所申请股票延期复牌。 

5、2015 年 2 月 12 日，新开普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包括《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方案的

议案》、《关于公司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关于审议<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及其摘要的的议案》、《关于本次重组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第十三条规定的借壳上市的议案》、《关于本次重组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

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关于本次重组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签订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业绩补偿协议>的议案》、《关于签订附生效条件的<股份

认购协议>的议案》、《关于批准本次重组相关审计报告、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及评

估报告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

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说明》、《关于聘任本次重组中介机构的议案》、《关于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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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除上述公告外，新开普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及深交所的要求就本次资产

重大重组的进展情况定期发布《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 

根据新开普出具的承诺，新开普与交易对方、配套资金认购方之间，就本次

交易除签署《购买资产协议》、《业绩补偿协议》、《股份认购协议》之外，不存在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协议、事项或安排。 

 

经查验，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新开普就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已依法履行了法定信息披露和报告义务，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合同/协

议、事项或安排；此外，新开普及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其他各方需根据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的进展继续依法履行其法定披露和报告义务。 

 

十、参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证券服务机构的资格 

 

（一）独立财务顾问 

 

根据新开普与南京证券签署的《独立财务顾问协议》，新开普已聘请南京证

券担任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南京证券持有的南京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注册号：320100000002527）、中国证监会颁发的《经

营证券业务许可证》（编号：10610000）以及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员持有的《中

国证券业执业证书》，本所律师认为，南京证券具备担任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的独立财务顾问的资格。 

 

（二）财务审计机构 

 

根据新开普与立信会计师签署的《业务约定书》，新开普已聘请立信会计师

担任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财务审计机构。根据立信会计师持有的上海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黄浦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注册号：310101000439673）、上海市财政

局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证书序号：NO.017271）、中华人民共和国

财政部和中国证监会联合颁发的《会计师事务所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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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号：34）以及经办会计师持有的注册会计师证书，本所律师认为，立信会计师

具备担任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计机构的资质，其经办会计师具备相应的业务

资格。 

 

（三）资产评估机构 

 

根据新开普与中企华评估签署的《业务约定书》，新开普已聘请中企华评估

评估担任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资产评估机构。根据中企华评估持有的北京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东城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注册号：110000005092155）、北京市

财政局核发的《资产评估资格证书》（证书编号：NO.11020110）、中华人民共和

国财政部和中国证监会联合颁发的《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证书》（证书编

号：0100011004、批准文号：财企[2008]360号）以及经办资产评估师持有的注

册资产评估师证书，本所律师认为，中企华评估具备担任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资产评估机构的资质，其经办资产评估师具备相应的业务资格。 

 

   （四）法律顾问 

     

根据新开普与本所签署的《律师服务协议》，新开普已聘请本所担任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的专项法律顾问；根据本所持有的北京市司法局核发的《律师事务所

执业许可证》（证号：21101200510088647）及签字律师持有的《律师执业证》，

本所及经办律师具备担任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法律顾问的相应资格。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参与新开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证券服务机构均具

备有关部门规定的从业资格和条件，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

定。 

 

十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当事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的核查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买卖股票情况核查期间为自新开普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首次停牌之日（2014 年 11 月 17 日）前 6 个月（以下称“核查期间”）至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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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意见书出具日，核查对象包括新开普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新

开普 5%以上股份的股东；交易对方、标的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标的公司的子公司；相关中介机构及具体业务经办人员；以及前述自然人核查对

象的配偶、父母、成年子女。 

根据结算公司出具的查询记录以及前述核查对象出具的自查报告，在核查期

间，除下列情况外，其他核查对象在核查期间均不存在买卖新开普股票的情形： 

姓名 身份 核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 

杨玉萍 新开普董事长杨维国姐姐 2014年7月23日买入上市公司股票200股 

付燕生 新开普董事付秋生弟弟 2014年6月25日买入上市公司股票2,400股 

刘恩臣 新开普监事会主席 2014年8月21日卖出上市公司股票350,000股 

王葆玲 新开普监事 2014年6月12日卖出上市公司股票3,000股 

 

杨玉萍、付燕生分别就其买入新开普股票事宜出具声明：“在买入新开普股

票前，本人未获知新开普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任何信息，买入新开普股票是

基于对新开普公开信息以及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判断而做出的一种市场投

资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刘恩臣、王葆玲分别就其卖出新开普股票事宜出具声明：“在卖出新开普股

票前，本人未获知新开普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任何信息，卖出新开普股票是

基于对新开普公开信息以及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判断而做出的一种市场投

资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在杨玉萍、付燕生、刘恩臣、王葆玲上述声明真

实的前提下，前述人员买卖新开普股票的行为系在未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信

息、基于对新开普公开信息以及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上

述交易行为不属于利用内幕消息进行市场操纵和牟利的行为，不构成内幕交易，

不构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质性障碍。 

 

十二、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一）新开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方案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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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普《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新开普系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具有本次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主体资格；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的交易对方依法具有作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发行对象和交易对方的主体资格；

本次配套资金认购方依法具有作为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对象的主体资格； 

（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已经履行了现阶段应当履行的批准和授权程序，尚

需取得新开普股东大会和中国证监会的批准后方可实施； 

（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实质性条件； 

（五）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购买资产协议》、《业绩补偿协议》的形

式与内容均符合《合同法》、《重组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待约定的生效条件成就时即可生效； 

（六）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的权属清晰，不存在权属纠纷，未设置任

何质押和其他第三方权利或其他限制转让的约定，标的资产过户至新开普名下不

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七）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各交易对方与新开普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配套

资金认购方之郑州佳辰、罗会军、吴凤辉与新开普存在关联关系，根据《创业板

上市规则》，刘永春与上市公司构成关联关系，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

已履行相关关联交易审批程序； 

（八）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涉及标的公司债权债务的转移，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 

（九）新开普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已依法履行了现阶段的法定信息披露和报

告义务，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合同/协议、事项或安排； 

（十）参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证券服务机构具有合法的执业资格； 

（十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获得新开普股东大会在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

情况下的批准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在获得本法律意见书所述之全部批准与授

权并履行全部必要的法律程序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不存在法律障碍。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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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法律意见书》的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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